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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锂 事 會 

第 七 百 六 十 四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午前十時在紅約舉行 

主摩：Mr. Carlos P . R O M U L O (菲律賓）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亚、中國、哥侖 

比亜、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764)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基斯 

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通過議程 

識程逸遍。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面（S/3767, S/3778)(绩前） 

印 度 代 表 M r - V - K - Krishna Menon,巴基斯坦代 

fk. Mr. Firoz Khan Noon *£主席邀清就理事f"議/$ 。 

一. M r . Krishna M E N O N (印度）：本人對理事 

會接受古巴與蘇聯代表昨日提議把昨晚的會議改於今 

晨舉行願意表示威謝。 

二. 本人昨天所討論的是關於聯合國印度巴基斯 

坦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 

五日提出的方案不履行或不實施的責任間題。這兩日 

所通過的決議案構成了一項文件——解决的方案而不 

是一項具有決定性質的決議案。本人已經指出此項方 

案是含有若干條件的，而其中第三部的履行，卽全民 

表決的舉行，需先滿足一般稱爲先決的條件。很久以 

來問題就在這些先決條件究應如何滿足。本人也曾指 

出̶̶這些先決條件是委員會參É本人所援引的幾段 

而規定的。因爲主席昨日已經表示不耐煩，所以本人 

現在不想再援引這幾段。而且還是避免不必要地延長 

議事程序爲佳。 

三. 因爲E相殘殺的事件繼鑌不已，停火已迫不 

容緩。印度政疳方面一再强調有避免繼續流血的必要。 

但巴基斯坦政府在另一方面堅持非先解決政治問題不 

能停火。因爲如此才有這項方案提出，並經我方在確 

認這種條件之下接受的。但是應該記著重要的一點: 

此項方案提出的時候，提案人從未想到此項方案會延 

至八年或九年以後才實行。況且這也非印度政府或巴 

基靳坦政府的意思。 

四. 無論如何，我們處理這個問題之前應當研究 

—下，不執行的責任應屬於那一方。 

五. 本人不僅完全承認而且自動提出這一點，卽 

假如我們有一項附有先决條件的方案，又如當事國一 

方故意的和不誠意地妨礙這些條件的實行，那»我們 

就要責其違背公道。這就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在理事 

會前面發表聲明所控訴的行爲。他提出十一點來證明 

印度方面妨礙第二部分的執行〔第七六一次會議，第四 

十八段及以下各段〕，卽使他所提出的十一點都是對 

的，本身上也不能解釋整個情形，因爲像本人昨天^ 

說的委員會曾不顧巴基新坦的反對，規定若干項基本' 

條件並將其列入這些協定。 

六. 本人在設法依次答覆各點之前還有兩項問題 

先要解決。第一就是本人見到當前由澳大利亜、哥侖 

比亚、古巴、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聯合提出的一項 

決議草案〔S/3778〕。本人現在^馬上聲明今天的發言 

與此項決議案毫無關係。本人g在紀錄上聲明這一點 

的理由是要本國人民認識這五個提案國是在未聽印度 



代表發言之前——允是其因爲本人昨晚已經聲明還要 

辯論這個問題——先就把這項決議案提出。本人現在 

不欲詳細評論此項決議案，祇要理事會會注意這一點， 

卽本人今晨的發言並不把此項决議案考盧在內。 

七. 本人要請說明或者請求主席裁決的第二點問 

題是與巴基新坦外交部長演說中所提到的第五與*六 

點有關〔第七六一次會議，第五十二及第五十三段〕。 

八. 這兩點提到所謂邦協國家總理出面調停之 

事。假如這是說這個問題曾經邦協國家總理開會時提 

出，那麼本人代表本國政府要斷然否認。自從巴基斯 

坦與印度加入邦協國家集圑以後，凡是邦協國家的總 

理會議，本人每次都出席。這類會議通常是在方便的 

時侯召集的。可是邦協國家總理會議從未專爲這個問 

題召開。巴基斯坦方面固然設法提出這問題，但邦協 

各國總理從未同意討論。 

九. 但如在另一方面，巴基靳坦外交部長所提的 

是一國總理與另一國總理之間可能舉行的私人談話或 

者各國總理少數人召集的會議，mm,本人就要請主 

席下一裁決：這幾段要麼撤回，否則我們有提出機密 

文件的自由。因爲本國政府不能不根據文件而讓他人 

如此使用本國政府以及本國總理及其同僚的名稱。因 

此本人擬請主席下一裁定。本人有關於這些談話的機 

密文件。我們把這些文井視爲最機密的文件。假如安 

全理事會希望要知道這些文件的內容，本人敢負責任 

供給理事會參汝。 

一〇.我們不能接受他人根據秘密文件作種種假 

說，而不根據這些文件加以駁復。因此本人請主席先 

生下一裁决：這幾段如不撤回，本人就要援引這些文 

件了。 

—一.主席：本人已聽悉印度代表的發言，但不 

能就這個問題所提出的任何聲明下一裁決。印度代表 

有權提出他的答復，並發表他願意發表的聲明，正如 

巴基斯坦代表也有權發表聲明或者否認印度代表在此 

所說的話」様。但主席對於任何代表在理事會所提出 

的聲明不能下任何裁決。 

—二. M r . Krishna MENON(印度）：本人尊重主 

席的意思，本人祇能要求到如此。因爲把談話的內容 

公開的責任，並不須由印度政府負擔。旣然有負責的 

人士在某一個會議中提到與他們無關^秘密談話，那 

癍印度政府逼不得已唯有把這個問題的眞相發表。 

—三.因此，本人要一提巴基靳坦外交部長發言 

的第一項提案〔第七六一次會議第四十八段〕。現在必 

須逐一反駁這些假說，因爲我們對所說各點不能同意， 

況且，他說的各點,亦與安全理事會所有的文件互相矛 

盾或者經其改變。這個眞相與巴基新坦代表所說的情 

形大不相同。本人先把他提出的第一項假說再讀一遍。 

"(一）一九四九年三月，聯合國委員會召集 

了印度及巴基靳坦雙方代表的聯席會議，會上約 

定印度及巴基斯坦各向聯席會議提具撤兵計劃。 

巴基新坦提出了撤兵計劃；印度初則要求從緩,繼 

則拒絕遵守約言。" 

一四. 巴基靳坦方面控吿的內容是聯合國委員會 

要求撤退軍隊，因此巴基新坦方面提出一項方案，而 

我們則未曾合作。如杲那是事實的話，印度政府方面 

確犯了厳重的過失，也可算是不履行責任的行爲之一。 

一五. 本人現在要援引委員會第三次臨時報吿書 

第二二九段。關於這一點，委員會有値得我們密切注 

意的一段聲明： 

"委員會於三月初第一次獲得當事國一方對 

於實行停戰所抱態度的具體表示‧‧‧巴基靳坦代 

表圑認爲（甲）停戰協定目標是造成雙方軍隊的均 

勢（乙；)巴基斯坦正規軍之撤退與否須視巴基靳坦 

政府能否接受關於巴基靳坦軍隊與印度軍隊主力 

配合撤退的辦法。"' 

本人現在所宣讀的就是委員會的結論。 

一六. 委員會於該報吿書另一部份的第一六九段 

說： 

"印度政府不同意巴基斯坦代表圑各項辦法 

所根據的前提，印度代表圑於會議時彝明不能答 

應巴基新坦代表圑,撻出相同的一項完備辦法，除 

非等待雙方已經達到彼此同意的原則。這次會議 

就此散會了。以後委員會於三月二十八日接到印 

度本身的意見2(附件十六）。" 

一七.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聲明中所說的是印度政 

府未提出意見。印度政府拒絕實行協議。讓本人再把 

委 員 會 所 說 的 讀 一 遍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獲 得 當 事 國 一 

方 所 抱 態 度 的 具 體 表 示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圑 堅 持 這 樣 

那樣的意見，有如在我們聲明中所指出，委員會已經 

~ ' 安 仝 理 亊 會 正 式 杞 錄 , 第 四 年 ， 特 别 補 編 笫 七 睐 ， 文 件 S / 1 4 3 0 笫 

二二九段。 

2 问 上 ， 第 一 六 九 段 o 



拒絕了巴基斯坦所提的（甲）（乙)兩項辦法。現在一再 

向委員會提出的原則正是委員會以往接受的原則。印 

度政府一再聲明其立場。委員會還進一步說"委員會於 

三月二十八日接到印度政府本身的意見"。因此，巴基 

斯坦所聲明的兩段都不正確。 

一八. 第二項假說是： 

"(二）聯合國委員會經數月努力之後認定印 

度不願將印軍主力撤出嗒什米爾，僅以曲解委員 

會關於此事的決議案爲拒絕撤兵的掩飾。委'員會 

因提議這兩個決議案——這兩個決議案就是讕於 

喀什米爾的國際協定——在解釋上所發生的爭執 

應當交由全民表決事宜總監Admiral Nunit t公斷。 

美國總統Tniman及當時聯合王國首相Mr. Attlee 

於一九四九年八月É個人呼籲中贊成了這個辦 

法。巴基斯坦接受這個提議，印度則拒絕接受。" 

〔第七六一次會議，第四九段。〕 

一九. 除關於公断的一項聲明而外，還有兩項肯 

定的假說，指印度政府曲解委員會的各項決議案。 

二〇.請問事實是什麼？印度政府固曾拒絕接受 

委員會當時關於公断的提議。讓本人解釋這並不是一 

般公斷的問題；這是對我們正在討論中的一項問題的 

公斷，所以這些理由應該指出。公断人在這一次非但 

對向其提出的問題有公断的權力，而且於必要之時有 

權判定那些問題應提出公斷。本人要問理事會各位代 

表是否可就關於公斷的全部規則中找出一條來證明公 

斷人可以自行決定那些問題由他來執行公斷。這是違 

反公斷的基本原則。所謂公斷者，普通是指定一個法 

庭，向其提出一項案件請求加以決斷或從兩項觀點之 

間求一折衷的辦法。在目前的情形下,公斷人被請自行 

決定由其公斷的問題。這實在搖動公斷程序的基礎。換 

句話說，公斷人非但站在原吿的地位而且同•自任審 

判官。這是沒有先例可援的奇特程序，斷不能說得過 

去的；所以本人要請任何人從全部國際公斷程序中找 

出一例來證明以往曾經如此辨理。 

二一.印度與巴基斯坦對公斷問題意見不同之處 

主要還是在"自由"軍的解散和解除武裝。 _ 巴基M向 

未承認該軍的存在。巴基斯坦參與其事，但未通知安 

全理事會。因爲安全理事會對於一切經過全不知道，又 

未能取得所需的情報,所以便接二連三地通過決議案， 

等到以後這個問題提出了，委員會方面就對我們提出 

種種保證。當時充任委員會主席的Mr* L o a m o 代 表 委 

員會袷我們一封信，本人昨天已經把它宣讀了。印度 

與巴基靳坦主要的爭點是'自由'軍的解散問題，因爲 

我們認爲在此情形下不能舉行全民表決，也不能同意 

承認一個叛亂的政府，安全理事會決不會有意支持一 

個叛變的政府,雖然這似乎是某些人想提出的計劃。委 

員會向我們提出保證說，這些軍隊不久就大規模的解 

散與解除武裝，因此，印度政府根據此項保^,就接受 

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決議案。因此，這並不是公 

斷的問題，而是採取肯定決定或當機立斷的問題。 

二二. 這個問題旣然是印度政府與委員會彼此同 

意的，所以就成爲此項辨法的根據，否則我們決不至 

於接受這項方案。我們在接受此項方案以前，委員會 

曾向我們保證，將有大規模的解散與解除武裝。我們 

已經聲明，除了我們彼此同意的各項問題而外不接受 

將任何其他問題提出公斷；否則我方所要求而獲得的 

保犟及根據此項保證而承當的義務都要廢棄。本人請 

問安全理事會，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除此以外是否能採 

取其他行動。 ― 

二三. 當時全部事實是委員會所知的。委員會已 

經得到結論，卽這些軍隊的存在，構成重要的情勢改 

變。委員會在報吿書中已屢次表示這是妨礙解決的因 

素，又因爲從巴基斯坦開入這些軍隊，同時數目龐大 

至有三十二營之多的"自由"軍之組織，遂使整個問玛 

改觀。事實上並沒有眞Œ的爭執。我們現在被要求同 

意於：S外一項問題，無異等於要我們推翻決定的基礎。 

二四.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B節 

第一段所提到印度軍隊主力的撤退應由印度政府與委 

員會或其繼承人商議決定。本人昨日〔第七三六次會議 

第三十五段〕說這是決議條款之一。印度軍隊的撤退與 

巴基靳坦政莳無干。事實上，Sir Mohammed Zafru l lah 

Khan要求將軍睐撤退的情形通知他。換句話說我們 

軍事的行動應該讓他知道。委員會把這一點意思全部 

拒絕。因此當時說這是印度政府與委員會及其繼承人 

之rt的」項問題，這就是我們的立場。其理由當然是 

雙重的。第一，印度對該邦的安全負責，該邦的圭權 

從來未經置疑。委員會曾一再聲明不能承認任何其他 

政權。 

二五. 在停火線印度一方所認爲需要的軍隊數目 

不僅應足够維持法律與秩序，而且依照委員會向我方 

提供的保證，亦應足够維持該邦的安全。因此，這不 

是公斷的問題；這是應由印度政府與委員會商定的事。 



換句話說，參照該決議案和各項保證，若千項問題是 

在討論範圍之外，卽軍隊的數目和其他有關事項必須 

由印度政府與委員會之間商議決定。這個問題如何能 

提出公斷？ 

二六. 依照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第四段 

(甲）的規定，印度軍隊與該邦軍隊的最後處置一本 

人昨天曾說"處置"一詞，印度方面觸爲"部署"—— 

需要適當顚及該邦的安全與全民表決的自由舉行，一 

方由委員會或其繼承人全民表示事宜總監，另一方則 

由印度政府共同議定。所以這也非外人所能過問的。印 

度政府站在負安全責任的主權當局的地位與委員會之 

間訂立一項雙邊的辦法。 

二七. 假如依照我方唯一接受的意思公斷須依委 

員會決議案的規定，那麼，有如本人昨天所强調，巴 

基新坦決不能爲公斷辦法的當事人。委員會曾認爲巴 

基靳坦與這些辦法無關，因此決,被徵詢的權利。這 

不是我們與巴基斯坦共同決定的一項問題。 

二八. 根據相同的理由，印度反對一九五一年三 

月三十日的安全理事會決議案 (S/20l 7 /Rcv. i )，因爲 

該決議案規定巴基靳坦有被徵詢的權，卽使對影饗詹 

慕與喀什米爾安全的重大問題也得被徵詢意見。再者, 

如有某一點，巴基靳坦與印度政府不完全同意，卽須 

提請公斷人代爲決定，且對公斷人的選擇，巴基靳坦 

也有權被徵詢意見。換句話說，對已往業已決定與爭 

端一方無關的問題，我們被要求同意由兩國決定選擇 

公断人。因此該決議案爲便利巴基斯坦起見，想把一 

九四八年八月的决議案所解决的各項問題重行提出討 

論。本人昨天已說過，我們認爲理事會自通過這項決 

議案以後的一切行動，都祇能從這一點出發。因爲原 

來的一項決議案是那個方案的根據而後者則成爲推翻 

決議案的企圆，所以我們不願同意。巴基斯坦爲該邦 

的侵略者曾經委員會正當地拒絕對某些問題上有發言 

的權利，可是後一項决議案竟想讓巴基斯坦有過問的 

權利。前一項決議案，對於重大問題的決定規定需要 

印度方面的同意，但這一項決議案要設法把這一項重 

要決定權利提請公斷。 

二九. 這就是我們對第二項假說的答覆。換句話 

說，我們固然未同意公斷，可是因爲我們被請將不應 

受公断的問題提請公斷，所以這就把我們的協議根據 

改變了。 

三〇.讓我們現在審査巴基靳坦代表所提出的第 

三點： 

"(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安全理事會主席 

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以 本 案 的 理 事 會 調 解 員 地 

位，擬具了解除詹慕喀什米爾邦軍備的若干提 

議。巴基斯坦接受了這些提議，印度卻拒絕接受。" 

〔第七六一次會議，第五〇段。〕 

三一. 請問事實的異相是什麼？General M c N a u g h -

在這個問題上想把印度和巴基靳坦放在同等的地 

位。不論安全理事會如何說,我們自始就堅持這不是領 

土爭端的問題。這是對浸略的控訴。印度方面認爲侵略 

者沒有權利一點可能略有問題，但Genetal M c N a u g h -

ton的各項提議竟欲把這兩國看作同一案件的連帶被 

吿人。再者，他不顧委員會對這一點相反的肯定結論， 

把"自由"喀什米爾政府與詹慕及喀什米爾政府平等看 

待，並在這個問題上讓前者有發言的地位。因此，對 

於當時巴基斯坦政府都不承認的政府他卻正式予以承 

認。巴基靳坦不承認"自由政府"也許有其他的原因，可 

是這是當時的事實。 

三二. General McNaughton的各項提議並未顧到 

我們在此項爭端的各別立場，也不維持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與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協定。由此可見本 

人昨日在安全理事會所聲明的立場並非我們爲要應付 

會議而臨時採取的。這是我們自始至終的一賞立場。 

三三. 現在譲我們討論第四點： 

" (四）安全理事會後來任命Sir O w e n D i x o n 

並於一九五〇年三月責成他於五個月之內設法促 

成喀什米爾邦的解除軍備。一九五〇年七月他擬 

具了他的解除軍備辦法並與印度及巴基靳坦總理 

進行討論。巴基靳坦接受了他的提議，但印度不 

肯接受。"〔第七六一次會議，第五一段。〕 

三四. 爲說明這一點，讓本人首先指出：在一九 

四九年一月五日以後的一切都與整個問題無關。以後 

的一切，只是與第二部份，卽實行解除武裝有關。這 

一部的範圉是非常小的。 

三五. 現任澳大利亜司法總長的Sir Owen D i x o n 

當時前往印度,喀什米爾與巴基斯坦想和General M c -

Naughton —樣設法造成印度與巴基新坦之閭的均衡狀 

態。不僅如此，他還把"自由喀什米爾"提出來作爲一 



個合法政府看待並且設法將該邦軍隊及民軍與自由軍 

隊對等看待。 

三六. 關於這方面若說我們拒絕Sir Owen D«otx 

的各項建議是不正確的。Sir Owen D ^ n 在 這 方 面 的 各 

項提議是値得注意的。'他得到兩三項重要的結論。這 

並非說我們接受這些結論而是爲安全理事會所應知道 

的。其中一項結論是澈底的全民表決旣不適宜也不可 

能。因此他提出代替的方案,稱之爲分區的全民表決。 

當時印度政府曾表示願加考慮，本人現在還要聲明印 

度政府對這個問題並未承擔任何新的義務，我們當時 

表示願意研究此項提議，換句話說就是在不同的區域 

分別舉行全民表決或者同意若干區域必須歸附印度其 

他區域則須歸附巴基斯坦。當時我們的確願意硏究這 

些提議。印度並未拒絕這些提議。巴基靳坦方面卻把 

這些提議全部拒絕了。這是有案可查的。 

三七. 但是，S«r Owen Dixon還說了其他的事情。 

本人昨日已經提到過，現在擬再說一遍。這就是巴基 

斯坦的軍隊越過邊界時就破壊了國際法̶̶這不過是 

直接指巴基靳坦侵略另一國的客氣說法而已。 

三八. 現在本人說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第五、第 

六與第七點。爲主席方便及爲理事會的方便起見，本 

人把這三點一起討論，因爲這三點都是和同一問題有 

關的。 

三九. 本人要再聲明喀什米爾問題決不能列入邦 

協國家總理會議的議程。印度政府已經曾表示反對並 

將繼鎮反對這個問題在受理此事的安全理事會以外的 

任何其他國際會議提出討論。已往聯合王國、美國、巴 

基靳坦、法國和伊拉克、菲律賓乃至不同的其他國家， 

都曾設法在別的國睽會議提出這個問題，雖然它們並 

不擬深究其事，我們每次都向每一政府提出抗議並聲 

明這是錯誤的行動。不管他們的反應如何，我們將繼 

鎮這樣去做。 

四〇.假如我只是說，關於這個問題，內閣總理 

的會議從未處理過或者印度政府方面從未正式提出 

反對，就是非常錯誤了。在"：九五一年曾經有過談 

話̶̶本人記得好像是在印度成爲共和國以後的第二 

次會議討論過這個問題。印度方面也曾經與澳大利55 

總 理 M r . Mendies討論過。本人記得好像以前也和已 

故 M r . Mackenzie King談論過。當時談話對象的問題 

非常之多。有些問題是和這個問題毫不相干的。還有一 

次 M r . M e n a c s 和 M r . Attke及印度總理舉行私人的 

座談會，而當時巴基新坦的總理^， Laquât A l i K h a n 

也在座。 

四一.鑒於邦協國家關係的微妙性質，又因爲有 

這些總理的名字提出來以及其他種種理由，本人想把 

當時印度總理筆錄的會議鏗過念一遍。假如本人把這 

一段唸出來，那麼又假如本人可以請聯合王國代表加 

以注意的話，這些理由就明顯可見了， 

"今晚本人參加喀什米爾的非正式會議。會議 

原定於唐寧街十號舉行，但因Mr. Menacs有病， 

所 以 決 定 在 S a w y 旅 館 內 M r . Meazies的房間皋 

行。我們於午後八時三十分開會。出席的有聯合 

王國、加拿大、澳大利亜、紐西蘭、錫蘭與巴基 

斯坦各國的總理。我們談論這個問題約有一句鐘 

之久。" 

本人也許在此順帶一提舉行該次會議的原因是我們拒 

絕這個問題正式在總理會議中提出討論。 

" M r . M e n a e s 及 M r . Attlee先發言說，喀什 

米爾問題特別因世界的局勢關係，最好能及早解 

決。他們提起全民表決的問題已經得到同意而爭 

辯中的問題是全民表決的條件。Mt. Menzie，認 

爲局部舉行全民表決也許較爲適宜。他又說，印度 

對於該邦的安全旣有正當的顧盧，那麼遣派一兩 

旅邦協軍隊前往派地負保安責任直至全民表決舉 

行完畢爲止，應非困難。澳大利亜樂於遣派所需 

的軍隊，因爲澳大利35認爲這是對世界和平的賈 

獻。當時也有人提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國防方面 

的重大負擔。" 

然後印度總理提出答覆： 

" M r . Attlee於是轉過來問我。我說，我至少 

也一様希望喀什米爾問題的解決，因爲這是對印 

度及巴基靳坦同樣有利的。不幸已往我們多次努 

力未曾成功。由此可見這個問題的解决並不如表 

面看來的容易，否則早就解決了。當然這個問題 

遲早會解決的。本人然後簡單的說明若干項困難 

的問題與所發生的爭點，並說在我看來眼前有兩 

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是不應該採取任何行動 

以免推翻印度與巴基靳坦之間在已往數年來遂漸 

造成的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局面。 

"萬一走錯了 一步，深恐袷印度與巴基斯坦全 

境引起激昂的情緖,由此引起些關係重大的問題， 

這就會變成悲劇了。 



"第二點是本人未徵詢德里與喀什米爾的同 

仁意見以前未便討論這項提案。就印度政府而論， 

我們不僅是應唯一合法的政府的請求也是應最大 

政黨的諝求而到嗒什米爾的。我捫的責任只限於 

國際外交與交通的方面。至於其餘事項則由該邦 

負責。除了向其提供意見而外，是不便過問的。在 

未取得該邦政府同意之前，我們不可能也不便採 

取決定。"一這是該邦加入印度早期的情形。我 

們之間的關係尙未建立起來一"然後巴基靳坦總 

理說,該邦政府是由本人所指派的傀儡組成的，所 

以本人可以隨時把他們撤職或更換，本人對這一 

點表示異議，並向在座各位約略說明喀什米爾的 

背景，該地的國民會議與Sheikh A b d u l l a h 。 

"本人非常簡單的槪述在過去幾年來於喀什 

米爾發生的事件，最後談到Sit Owen D « o n 和 他 

的各項提議。本人指出Sir Owen Dixon所得的結 

論是全面的全民表决是不可能的。因此探試局部 

舉行全民表決的可能性。關於此事的一般原則本 

人表示贊成，惟以與此有關的其他事項提出討論 

並有所決定爲限。 

"本人聲明，此項原則除非經巴基靳坦方面接 

受，討論這些問題是無意義的。"̶̶因爲在當時 

與 M r . Menzics討論的過程中，巴基坦靳方面對 

此項原則應表示同意，.因爲^方已經在原則上同 

意了。 S « Owen Dixon所提出的意思只有在細節 

上尙須磋商而已。 

" M r . Liaquat A h Khati很氣憤的駁斥此項原 

則。巴基靳坦總理申明全面性的全面表決,決不會 

是不可能的，困難當然會有，但顯然全民表決是辦 

得到的，本人也同意辦得到，可是需要相當時間。 

"關於可能性的問題並木止是編選名單的事 

實困難。根據Dixon所指的其他因素。"―Dixon 

報吿書中曾把這些因'素列出，其中若干項曾在這 

些座談會中簡單的提到。̶̶"Mr. Menzies說一 

他不了解何故該邦政府因爲舉行全民表決的關 

係，被推在̶邊,或令其暫#辦事"。̶̶關於這 

一點，本人要指出這正是巴基斯坦方面所要求 

的——"該邦政府仍舊可以耱續辦事，雖然與全民 

表决有關的問題可以交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辦理。 

M r . A t t k e 也 同 意 此 說 。 " 

本 人 要 重 提 印 度 政 府 在 這 方 面 並 未 曾 提 出 任 何 異 

議——祇要其他條件能够满足便可。 

四二.备國總理之間的談話，然後提到該邦人種 

與語文的區分。本人現在引述如下： 

"我也吿訴他們，闢於兩個民族的理論與關於 

宗敎上的差異與政治有關的一說，我們也與巴基 

靳坦的看法有基本上的不同。我們雖然不得已接 

受了若千種事實，可是從未接受巴基靳坦方面的 

理論。而且無論如何不準備把這種理論應用於喀 

什米爾問題。"——這裏所謂理論者是分別成立一 

個回敎邦與印度敎邦的理論——"這樣做法對喀 

什米爾固然不利，但對印度與對巴基靳坦則更是 

不利、這不僅與我們所遵循的原則相悖，而且可 

能在印度與在巴基新坦引起騷亂。不久之前，我 

們在孟加拉有過這樣的騷亂，其後經兩國總理之 

間的協定，才能勉强力n以控制。 

" M r . Att lee以相當强調的語氣指出本人剛 

才所說與歷史事實不太相符。印度的劃分，大致 

上是依宗敎的區别爲根據。他並不贊成這種宗敎 

上的根據，並且想法避免，可是事實是不能抹殺 

的。此外，他說人種與語文方面的區別也同樣的 

危險，我們在本國各部份就需要應付這種困難。 

我說，我們也不喜歡人種與語文方面的劃分，但 

是在目前情形之下，我們卻認爲從宗敎的角度去 

看政治問題是極其危險的。我們從未接受此項原 

則，將來也不會接受的。自喀什米爾問題發生以 

來，我們自始强調這個事實_並曾屢次吿訴聯合國 

委員會必須避免提出宗敎性的呼籲。本人雖然這 

樣說，巴基靳坦的報紙都充满宗敎性的呼籲並且 

不斷地鼓吹'聖戰'——卽宗敎戰爭。 

"假如在全面表決之前或者在舉行全民表決 

期間發生這種情形的話,全民表決非但不能舉行， 

反可在喀什米爾、印度與巴基靳坦到處引起社會 

的騷亂。 

" M r . M C Î ^ 然 後 說 ， 他 同 意 宗 敎 的 因 素 從 

這個問題分開。又說他在喀喇基見到報上對這個 

問題毫不負責的言論甚感不安• •-

"錫蘭總理在那次會議上一直沒有說話。Mr. 

Attke然後提到與喀什米爾有關的河水問題,又提 

起加拿大與美國共同組織的g員會。本人說,Mr. 

Saint-Laurent在去年已經促請我們注意逞一點,其 



後本人聲明我完全同意日後討論印度與巴基斯坦 

之間的河水問題。" 

巴基斯坦代表圑在安全理事會备次會議的時候並未提 

出反對。但是假如巴基斯坦確曾提出反對的話，那我 

們早就有答覆了。 

四三. 本人現在繼績引各國總理的談話： 

"巴基新坦總理,在某一階段提到喀什米爾人 

種方面的區分時說，如有必要之時可以分別在各 

區舉行全民表決。但是他從未接受局部垒民表決 

的意思。他堅.持在該邦舉行全面性的全民表決，雖 

然可以分別在各區舉行一其用意大槪是要這些 

區域自作決定。 

" 因 爲 M r . Menzies當時威覺不適且有熱度， 

所以座談會於午後十時左右驟然結束了。 M r . 

Menzies最後說，我們也許可以把談話的各點提議 

再加考盧。據他所說，第一點是該邦政府不應受 

干涉，除了有關全民表決的事務而外，應該讓它 

繼績辦事，第二點是邦協國家可供給保安的軍隊； 

第三點是全民表決可能於不同區域舉行。 

"在談話的過程中,Mr. Liaquat A h K h a n 或 

本人都未曾提到關於遣派邦協軍隊的提議。當時 

亦未提議何時恢復談話。" 

四四. 本人很抱歉需要宣讀此項長的文件，但是 

我們還有和其他國家有關的其他問題等待考盧，特別 

是和澳大利亜有關的問題。澳大利亜與印度雖然是重 

洋間隔，可是在我們看來，仍舊是非常密切的鄰國，事 

實上我們希望將來慢慢的與澳大利亜建立比較目前更 

密切的關係。此所以本人把這項文件宣讀。 

四五. 主席：現在請聯合王國代表就程序問題 

發百。 

四六. Sur Pierson D I X O N (聯合王國）：我很抱歉 

要打斷印度代表的發言，因爲本人要提出這項簡單的 

四^.旣然巴基斯坦代表曾提到邦協國家總理之 

間的討論，本人充分了解印度代表自然想在這方面說 

幾句話。但是本人想請主席轉達這一點請他考盧。Mr. 

Menem這樣做，自然有絕對的自由，可是邦協國家總 

理之間談話的性質機密，本人頗懷疑印度代表剛才如 

此引讀文件是否妥當。• 

四八. 本人這樣說，只是想保持某一種制度的特 

殊質̶̶我想這是爲在座的三個邦協國家的代表所 

珍S的一項制度。巴基靳坦代表固然提到這項討論,在 

我看來，摘要敍述與引讀文件有所不同。 

四九. 本人之所以提到這一點，祇是因爲這純粹 

是坐在安全理事會議席上三位邦協國家的代表彼此間 

內部的事情。 

五 〇 . W A L K E R (澳大利亜）：本人想簡單的 

說幾句話贊同聯合王國代表剛才表示的意見。本人與 

他採取相同的觀點卽我們在此最好不發表機密的談 

話。本人只願强調Mr. Menon所讚的是印度總理對這 

些機密會譏的傳人紀錄，在已往我們未有把機密性的 

諛話公開。本人當然承認印度代表有權把手上所有的 

任何材料提出安全理事會。 

五一. 主席：主席對於程序這一點的立場是很明 

白的。關於各代表們在理事會提出的聲明假如不含污 

辱的意味或者其用意不在毁壞他人名卷的話，主席不 

能作任何裁決。但是聯合王國與澳大利亜代表諝本人 

轉向印度代表提出呼籲，所以本人就請印度代表注意 

此項呼籲。 

五二. S i " Pierson D I X O N (聯合王國）：本人剛 

才好像是說三位邦協國家代表，本人的意思當然是說 

四位代表。 

：£三，Mr. Kr ishna M E N O N (印度）：Sit. Pierson 

DÙOÛ忘了邦協組成份子之一是一種下意識的表現， 

不必看得認眞，本人是不介意的。 

五四. 但本人必須說，澳大利亜與聯合王國代表 

在討論的現階段中，發表此種言論是非常離奇的。本 

人唯一的結論是：因爲聽本人發言，有些疲倦，所以 

他們未聽見本人向主席提出的一點。在那個時候，聯 

合王國與澳大利亚代表就可以說，他們同意印度代表 

的看法，不把這些問題在這裏宣佈。所以請巴基新坦 

代表把它向全世界宣佈的種種控吿,正式予以撤回。巴 

基靳坦代表於發言之際，控吿我們不誠實或指我們破 

壞 協 定 ， 而 經 驗 如 此 豐 富 如 P i e r s o n D ù o n 的 外 交 

家^吿訴本人不應答復如此嚴重的控吿，實在使本人 

不勝詫異。 

五五. 本人假定澳大利亜與聯合王國代表已經讀 

過巴基斯坦代表的聲明，請問其中說些什麝？在第五 

點之末，他說"印度予以拒絕"〔第七六一次會議，第五 



十二段〕在第六點之末，他說，"巴基斯坦方面，接受 

此項提議；印度予以担絕"〔同上，第五十三段〕。在 

第七點之末，他說，"巴基靳坦方面接受這一點，印度 

又加拒絕"〔同上，五十四段〕。這是巴基斯坦屢次如 

此說的話。這些話都是反映本國政府和曾參加會議的 

本國總理的態度。本人自然有權把全部談話紀錄宣讀。 

本人祇是對本國政府負責而已。 

五六. 其次，本人希望維持邦協國家關係的熱心， 

不後任何人，對這一方面，本人當時的貢獻，也不少 

於此間任何人。Sir Pierson Duton不早提出異議，使我 

非常感覺遗慽。並且本人對於澳大利亚代表說到本人 

所讀的是我們總理的紀錄這一句話甚爲不滿。因爲這 

樣說法等於暗示這是不可靠的。也許&此，但可以用 

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說，假如是這様的情形，這個問題 

現在已提出了，所以請澳大利亞總理來說當時的情形 

吧！ 

五七. 提出程序問題的時候，雖然已經過去，但 

是卽使在這個時候，本人也願意把上面所說的一切撤 

回，祇耍巴基靳坦代表同時把他聲明中的第五、六、七 

點從第七六一次會議的紀錄删去。請問何故對我們特 

別敏感？請問聯合王國代表作爲那些國家的領導國的 

代表，何不跳起來對巴基新坦說，"你們和我們旣然關 

係如此密切並訂有軍事同盟，一向受我們支持的。你 

們這樣做是不對的。旣然知道公佈此項機密談話是不 

應當的，何故不把它撤回？" 

五八. 請問本人是否應坐在這裏聽他人指責本國 

政府，而不用手上所有的資料予以反駁？今天本人一 

反常例到這裏來煩瀆主席，請求處理此項問題。要想 

造成一種印象，令人以爲我們的行爲和聯合王國代表 

剛才所說的美德相背是完全不對的。保持邦協國家關 

係的一種方法就是認識這種關係是雙邊的。 

五九. Sir Pierson D I X O N (聯合王國）：因爲印度 

代表剛才所說的話，我必須聲明，剛才我向他呼籲的， 

只是請他不要引讚機密談話的文件。本人並未主張他 

不應該提到這些談話，因爲巴基斯坦代表曾經提起過。 

本人提出這一點時曾說，印度代表一定會提出答覆。本 

人唯一的意思,並曾希望理事會和印度代表明白認識， 

就是指出引讀此項文件之不妥當，因爲我們剛才所聽 

的各段涉及私人健康和如此一類的私事。照我看來，這 

樣做法對於討論的發展是無利的。所以本人威覺剛才 

所提的一點是非常合理的。 

六〇.關於本人應該在什麼時候提出這一點，那 

完全是本人自己決定的事。本人實在未想到Mr* Kfenon 

會把確實的紀錄宣讀。假如我想到的話，那麼當Mr. 

Menem請求主席裁決的時候，或者當時就提出了。 

六一. M r . W A L K E R (澳大利亚）：本人說，印度 

代表是有應用手頭任何資;i=Hf報的自由，本人最後說 

我爲了支持Sur Pictson Dncoti請印度儘可能不要把機 

密談話的詳細紀錄在此宣讀，所以才發言。本人說印 

度代表所讀的是印度總理的紀錄一點,恐怕^* M e n o n 

發生了誤會。參加機密會議的人普通都自傭紀錄，本 

人絕對無意提出任何相反的資枓或者對於印度總理所 

備的紀錄的準確性提出任何意見。本人只是說宣讀的 

文件只是私人的紀錄而非該會議的正式報吿。 

六二. 主席':聽英國邦協國家的家庭辯論雖然有 

趣味，伹剛才又有一項呼籲向印度代表提出。印度代 

表現在可以繼績發言。 

六三. M r . Krishna M E N O N (印度）：本人以非 

常鄭重的態度要說明這不是"家庭辯論"。這是與安全 

理事會所討論事項有關而提出的程序問題。如果主席 

在執行任務的時候，要本人遵守規則，本人當然隨時聽 

從主席的意思。可是本人也不肯被逼而不敢聲明本國 

政府的立場。本人看在座諸君的表情，知道本人的處 

境已經是非常困難需要努力作戰了。關於事情的眞象 

我們在以後的會議可以看得出。全部紀錄都在這裏。 

六四. 本人已斷然明白表示要宣讀這份座談會 

的紀錄，關於這一點已經有案可査。因此Sir Pierson 

Dixon沒有理由吿訴理事會假如他知道這些座談話性 

質是機密的而且恐怕會洩露內容，那麼他早就會提出 

這一點。本人認爲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六五. 讓我們看一看，印度政府代表目前的處境 

是什麼？關於本人未參加的某次私人座談會，某一方 

面曾提出若千項假說。假如我只是說對方在第七六一 

次會議時所發表聲明中的第五、第六與第七點是不正 

確或者說本人把這數點說錯了，那麼請問理事會是否 

就此認爲満意？當澳大利亚代表吿訴本人:"這是貴國 

總理的紀錄"，他本應說"這是你所說的貴國總理的紀 

錄"。那就更不足憑信了。因此本人沒有選擇的餘地。 

六六. 同時，本人擬向Sir Pierson Dixon呼籲，請 

他對邦協各國採取相當程度的公正態度——至少在公 

開場所如此。爲表示本人的誠意，如主席同意的話,紀 

錄上與第五、第六及第七點無關的事項都可以刪去。本 



人宣讀全文的唯一理由是不願日後被人指爲斷章取 

義。因此如本人剛才所說，希望聯合王國代表對於主 

席所稱爲"家庭"的邦協國家，遵照以往的習惯，採 

取相當程度的公平態度，至少在公開場所如此c幾天 

前，赏第五、第六與第七點提出的時候，他就應該提出 

異議。當時本人原應表示反對，但因本人非安全理事 

會理事，主席也許要我遵守程序，故未便中斷他入發 

言。因此本人懇切聲明願意接受紀錄的提要，祇要主 

席同意把本人在此駁復第五點和第七點矛盾之處或不 

確的假說作一項正確的提g列入紀錄便可。 

六七. 因爲本國在此所處的立場關係，本人需要 

證實本人根據紀錄所提出的每項聲明。這樣固然可能 

令人生厭，但因在已往討論的時候我們過分信賴別人 

的善意，結果也吃了不少虧。因此我們^想辨法提出 

我方的理由，至少讓後代知道事實的異象究竟如何。 

這就是本人對Sur Pierson Ducoi»呼籲的答覆。本人並不 

希望他作答。雖然他仍舊會提出答覆，但本人並不祈 

六八. 請問主席認爲可行否？ 

六九. 主席：可以。 

七 〇 . M r . Krishna M E N O N (印度）：現在讓我 

們研究巴基斯坦代表聲明第八點提到關於安全理事會 

當 時 主 席 M r . Mmuz的調停和類似的行動〔第七六一 

次會議，五十五段〕。這是關於公斷的同一點，所以本 

人不願把以往所提出的理由重述一遍。第九點也和同 

一事項有關。 

七一. 第十點〔同上,第五十七段〕與聯合國代表 

M r . Frank P . Graham的斡旋有關。據第十點說,他"讓 

除軍備問題提出了若干提議"。又據說"所有這些提議 

皆爲巴基斯坦接受，但全部被印度拒挹"。Mr. Graham 

並非邦協國家代表之一，本人提到這件事的内容，諒 

不致引起反對。關於第十點的整個情形是印度也曾接 

受這些提議，並不如所說"均予拒絕"。印度接受把解 

除武裝作爲單一與繼續進行的程序的提葳。這是我們 

否認的第一點。第二就是巴基靳坦自稱毫無保留地接 

受印度所拒絕的所有關於解除武裝的提議，這是不正 

確的。 

七二. Mt. Graham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的各 

項提議〔S/2783 and C o r r . I ，附件八〕中主張採用如下 

的標準,以便規定在停火線每方的軍隊數量，其確數將 

由兩國政府的軍事與民政代表於會議中決定。在停火 

線巴基靳坦的方面，需要維持最低限度數目的軍隊以 

便"維持法律與秩序，保證停火協定的履行，並適當瓯 

及全民表決之自由執行"。這是Mr. Graham的提議。 

在印度方面需要維持最低限度數目的軍隊"以便維持 

法律與程序，保證停火協定的履行並適當顧到該邦安 

全與全民表決的自由執行。"印度認爲這些原則所根據 

的精神是正確的，儘可作爲初步規定停火線雙方軍隊 

任務的出發點。這正是與巴基靳il的假說發生矛盾之 

處。印度認爲這些原則含有決問題的因素。印度方 

面雖然屨次設法根據委員會決讒案所用的措詞，漦訂 

—項妥善的草案，終於無法與巴基斯坦政府方面取得 

了解。第十點說，巴基斯坦方面接受此項原則而印度 

予以拒絕。可是事實正適得其反。 

七三. 印度與巴基斯坦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間舉 

行非正式談判的時候，印度委員會提^一俟巴基渐±旦 

軍撤退及"自由"軍解除武裝之後——請注意這是保證 

的一部份——印度方面除該邦民軍外尙保留印度軍隊 

二一，〇〇〇人，在"自由"喀什米爾一方，則留武裝民 

軍六,〇〇〇人，半爲"自由"軍，半爲非"自由"軍，但 

如有必要時，全體均得武裝。印度在此問題上因此曾 

有相當的讓步：第一，在巴基靳坦方面，民軍的數目 

有具體的增加，從原來提議的四千人增至六千人，這 

是完全違背向我方所提的保證。其次，印度方面就武 

裝與非武裝部隊之間的比例，乃至將來供給的裝備種 

類甚至於必要時全部民軍均可武裝的程度表示準備求 

妥善的解決辦法——已往印度曾堅持此項部隊的一半 

武裝，其他一半不得武裝。第三，接受關於北部各區 

安全問題的巴基斯坦觀點並保留其斥堠人員之必要， 

換句話說，這祇是妥協的表示，對我們不再有拘束力 

量——這一點本人要在紀錄上聲明。我方甚至同意凡 

經軍事佔領的地點，願承認斥堠人員的存在。本人稍 

後就會指出這些人在英治時代已在各該地點立足，其 

後未經任何方面的授權就把領土交出。印度方面雖然 

作這些讓步，但巴基斯坦仍不接受這些提議。本人要 

問上述各節是否與該段的各項假說相符。 

七四. 第十一點與安全理事會於第六一一次會議 

所通過的決議案有關。該決議案主張： 

印度及巴基靳ffl政府在聯合國駐印度巴 

基斯坦代表主持之下立卽進行談判，俾鄉?除軍 

備期間終了時停火線雙方所應留駐之軍隊之確實 

人數達成協議，惟此項軍隊之在停火線巴基靳坦 



一方者以三千至六千人爲限，其在印度一方者以 

,,—萬二千至一萬八千人爲限。"〔第七六一次會議， 

第五八段。〕 

七五. 我們對這一點的答覆是印度政府雖然對於 

一虔規定從印度觀點看來不足以維持安全的*隊數目 

的決議案'，不能接受，但印度政府仍舊與Mr. Graham 

繼績磋商。這個非常廣大的區域，需要多少軍隊維持 

安全須由印度政府決定這本是正常的想法。當時我們 

決未全部拒絕；我們事實上仍繼賴與Mr. G r a h a m 進 

行磋商。 

七六. 關於巴基斯坦所作的各項假說，本人已經 

表示意見了。由此可見這十一項聲明，沒有一項是對 

的。大多數的情形是與其恰恰相反的。假如在理事會 

之前提出申辯，對其所採決定有任何價値或對出席的 

各國政府有任何影響的話，本人僅此聲明本人的反駁 

連同所引的文件各段必須被認爲是一個重^的項目。 

七七. 因此，指控我們不履行協定的罪狀，在我看 

來，是誣賴我們的。在另一方面,我們並不負不履行的 

責任，而且曾作很大的讓步，甚至不顧我們所接受的 

各項保證，—甚至容任這些反叛軍隊與巴基斯坦軍隊在 

停火線的另一方實行武裝，實際上還考盧到時間一久 

不免造成的新情勢和比較明確的局面。因此並不是因 

爲我們不努力設法去解決，亦不是因爲我們不和 

G r a h a m 或 S i r Owen D i « m 或 任 何 這 些 人 商 談 , 也 不 

是因爲邦協國家的總理們同意巴基斯坦方面的觀點。 

七八. 在這個階段，特別鑒於澳大利亚代表的發 

言，本人要宣讀Sir Owen Dixon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報 

吿書重要的一段，卽第二十一段。假如安全理事會如 

我本人所希望認、爲主要的事情是遵從憲章與尊重憲章 

對於領土的各條規定，那麼理事會就應注意這一段，這 

—段說： 

"自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樓什米爾爭端提出 

安è理事會以來，印度非但提出巴基斯坦爲侵略 

者的論調，而且進一步主張必須宣佈巴基斯坦爲 

侵略者。在會議開始時"一卽與Sir Owen D i x o n 

的會議——"印度國務總理又曾如此聲明並於會 

議中屢次重申。本人曾申明如下立場：第一，安 

全理事會並未如此宣佈；第二，余並未奉命對此 

問題作法律上之調査，亦未進行此種調査，第三， 

姑不論事件發生之原因——此種原因恐爲印度半 

大陸歷史之一部，余願採取此種看法，卽敵對份 

子進入詹慕喀什米爾邦之疆界時一據本人所知 

爲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此項行爲係違反國 

際法。其後當巴基斯坦正規軍開入該邦領土—— 

據本人所知，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間——此種行爲 

亦與國際法不合。"〔S/I79l ，第二十一段。〕 

七九.所有用來攻攀我方的一切，我們都未予默 

認。但此項結論是來自調查此項爭端的某一位負責人 

士。這位人士的言論大體上是對印度的立場不利的,而 

且對此項爭端有不少保留的意'見。對這個問題邇他的 

法律訓練審度當前的事實，他才下這樣的結論，況且 

每一個研究法律的人都知道不論土地主人的權利是否 

有問題，闖入他人土地者絕不能有優先權。因此在聯 

合 國 代 表 的 報 吿 書 已 聲 明 確 有 侵 略 情 事 。' 

八 〇 . 因 此 ， 卽 使 爲 了 辯 論 而 假 定 ^ " 我 並 不 如 

此假定，也不請理事會接受此種假定^~印度對於這 

些問題都未採取建設性的態度，主要的問題仍舊是巴 

基斯坦是侵略者，巴基斯坦闖入他人的土地；巴基靳 

坦企圖以武力來改璲情勢——我們並未以武力强逼該 

邦加入，巴基新坦企圖用武力與喀什米爾結合；最壞 

的是巴基斯坦繋蔽安全理事會，不ifc—次而且繼續的 

不讓安全理事會知道情勢演變的經過，這是委員會報 

吿書屢次提到的。 

八一. 委員會所規定的另一項條件就是需要造成 

解决的筌氣——本人說過，成立協定的時候，委員會 

下意識中把休戰看得高於一切。各巴基斯坦部長的言 

論已列入本人聲明的附件二 〔 S / P V . 7 6 2 / A d d . 2 , 附 件 

二〕。本人更說此項文件已經失去時效，甚至是不完全 

的。他們對本國和本國政府人員指名道姓的發表了不 

少污辱性的言論，其中有些是不堪入目的，也有本人 

想等一下宣讀的幾篇，這些言論太多了，所以本人只 

能略舉數例而已。 _ 

八二. 我們認爲這是嚴重影響不履行協定的因 

素。換句話說，對方旣然一直在從事作戰的宣傳，我 

們無法同意在全民表決的時期內開放國境讓他人進入 

或者讓整個穩定的局面發生混亂的狀態。本人不願宣 

讀的聲明中有不少是國會議員發表的議論。巴基斯坦 

政府可以說，這些聲明不是由政府發表的——但是這 

些是代表政疳態度的聲明。在喀喇基有新聞界和Mr. 

Jmnah本人所創立的各報，其中登載他們政府更人的 

聲明。 



AH.例如，一度曾掌管喀什米爾事務並爲西旁 

遮普省長的Sardar A b d u r Rab Nishtat̶̶可說不是不 

負責任的人̶̶曾發表一項聲明。他說： 

" M r . Nehru只認識武力，假如我們要取得喀 

什米爾，就要表現我們的力量。" 

另一項聲明說： 

"我們不怕把這個領土割得支離破碎,但必須 

要征服喀什米爾。"〔5"*762/八<1«1，¦附件二，第 

一段〕 

這些人都曾經接受協定的。 

八四. 還有西北邊省的高級專員的聲明。侵犯者 

當初是從那些地區來的： 

"我們敢說，假如有一天我們對這個問題的 

公平解決失去所有希望,逼得挺而走險的時候，不 

僅巴基斯坦的全部巴坦人民與部落各區的人民會 

一致起來參加喀什米爾的神聖戰爭，而且在阿富 

汗的邊境對方我們的同胞們也一定和我們共同奮 

鬭。"〔同上。〕 

這是邀請另一國家武裝攻擊我們人民的表示。 

八五. 旁 遮 普 省 省 長 S a r d " A b d u r Rab Nishtar , 

也曾有此聲明： 

"祇要還有最後一個巴基新坦人活著的話,沒 

有人敢用武力把喀什米爾從巴基斯坦奪去。假如 

這個問題不立剁解決，戰爭的火焰，會蔓延到全 

亜洲，結果可能引起世界大戰。"〔同上。〕 

八六. "喀喇基時報"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版登 

載當時巴基靳坦摁理Chaudri Mohammed A l i 如 下 的 

一項聲明。據本人所知，此人不久之後，就來華盛頓 

任大使。他曾說： 

"'本人準備解放喀什米爾,'然後又說，'但我 

也要人民也有準備'。他認爲沒有喀什米爾，巴基 

斯坦的自由是不完全的，因此呼籲人民圑結起來， 

抱定信心和恪守紀律•••他說喀什米爾的爭端，現 

在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了"一這就指此次會議̶̶ 

"伹聲明巴基斯坦不會以此滿足的。"〔同上。〕 

八七. 這是總理所發表的聲明。這個人向來被認 

爲是措辭和綏的人。依照他的聲明，向安全理事會提 

出只是其他行動的先聲。這是巴基靳坦外長在某一天 

吿訴我們的話，容本人以後再提。這就是說，先給安 

全理事會一個機會——但必要時"我們就荬另外採取 

行動"。 

八八. 本人如杲要大量的宣讀這些資科恐怕會使 

理爭會厭煩。如本人說過，這些資îW，有些是從各報 

來的，所以任何政府都能够說："我們有新聞自由，他 

們可以自由發表言論,"但這不一定符合某一地的實際 

情形。 

八九. 西旁遮普高級專員對安全理事會說過這些 

恭維的話： 

"假如聯合國是一羣盜賊的話"一這就是我 

們全體一-"我們就和聯合國不發生任何關係。我 

們要證明我們能够週自己的力量去解放喀什米 

爾。"〔同上。〕 

九〇.就這個問題而論，我ff3亦可以注意，甚至 

對印度不友善的外國觀察家在評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例 

如在美國出版的各雜誌，也曾指出，巴基靳坦對其所 

加入各同盟的整個觀念主要是以攻擊印度爲目的。 

九一. 支加哥市Mr* Falk在"新聞週"投稿說： 

"巴基斯坦現在把美國牽著走。從貴刊的報吿 

或從本人最近在該國工作所得的觀察，這是顯然 

可見的。巴基靳坦認爲加入東南亜條約組織與巴 

格達同盟是對我們的一種恩惠。它們並不顧盧俄 

國侵略的危險。巴基斯坦的領袖們把共產主義勢 

力的擴展當作一種幌子，要我們關懷以便取得軍 

事與經濟援助，並加强對付印度的力量而已。"〔同 

上。〕 

九二. M r . A . T . Steele在"紐約前鋒論壇報"投 

稿說： 

"一般的巴基斯坦人很少想到共產主義的威 

脅的。他們的仇恨的對象是印度而非蘇聯。他們 

假定萬一和印度決裂的時候，巴基靳坦可以依賴 

美國的軍事供應。"〔同上。〕 

九三. 關於最後的兩項聲明，本人要確切聲明是 

完全與美國對這個問題的意向無關。我們只是說巴基 

新坦方面的意見。 

九四. 我現在且把這些聲明擱在一旁。任何人都 

可以把這些聲明全部閱讀，希望理事會的代表們也如 

此讀這些聲明。這雖然是不很偸快的，可是與我們提出 

這些辯論理由有重大的關係。 



九五. 現在我們有涉及巴基斯坦憲法本身的問 

題。這固然純屬他國的內政，我們絕無過問之意。但 

如涉及一個多種族與宗敎的國家，其中非伊斯蘭敎的 

人民在某些方面不能享受同等權利一如杲這一點有 

人提出質問時，我就將引憲法條文作證。我們不能認 

爲巴基斯坦在這方面的宣傳不含有這種意味。 

九六. 本人要提到的另一點與發生的各種違約行 

爲有關。本人要就此聲明本國政府不願把這停戰線上 

通常可能發生的零星越界事件小題大作，因爲這一道 

線並非自然的分界而是臨時爲了方便起見才擬定的， 

當地的村民可能不知其存在，因而越界去抓牛羊等等。 

我們所指的，並非這一類事情。但是已往曾經發生重 

大的事情，本人不願把這一類事件逐一說明使理事會 

厭煩，因此本人只耍提到其中一事件- ^ 就 是 所 謂 

Nekowal事件。 

九七. Nekowal是在詹慕斯亞哥邊界印度方面的 

一個小鄕村。本人之所以提到這個事件，因爲它後來 

發展到小規模戰事的程度。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巴基 

斯 坦 的 邊 界 警 察 " ~ 這 些 警 察 並 非 穿 著 制 服 的 童 子 

軍而是全副武裝的警察一-不先發出警吿就對印度 

人開槍射擊。印方的人員中有調借中央機械化農場的 

M a j o r Badhwar 一 - 當 時 他 非 在 執 行 軍 事 任 務 一 - 文 

職僱員九名，由八名軍事人員護送前往監督離該村五 

百碼的我方地點進行犁地工作。巴基靳坦方面開槍射 

擊 的 結 杲 ， M a i M Badhwar與官員五名、平民六名中 

彈斃命，又有官員一名受傷。當時我們喪失軍官一名 

與士兵五名。 

九八. 聯合國觀察員於5月八日及九日根據在詹 

慕的聯合國観察隊所接到的抗議前往事件發生的地點 

進行聯合調查。各觀察員宣佈該次事件是巴基靳ffi邊 

界警察侵犯邊界的行爲。 

九九. 印度政府接到關於該次事件的情報之後立 

卽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根據爲國際上一般 

接受的要求賠慣原則向巴基斯坦政府要求賠償一百二 

十萬盧比以便補償印度政府與印度人民因該次事件結 

杲所蒙受的精神與物質上的損失。 

一〇〇.關於賠惯責任問題一不是關於事件的 

責任，而是關於賠憤的責任一經過長久的文件交換，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於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日有如下的 

答覆。本人要指出這不是一封私人的信而是在國會中 

援引過的一封信： 

" 雖 因 上 述 理 由 ， 本 人 認 爲 本 國 政 府 對 於 

Nekowal事件决無作任何賠償的義務，但個人知 

道此次事件中喪失若干人命因而引起的苦痛。爲 

顧到這一層，我方準備賑捐十萬盧比以便憮恤邊 

界上在詹慕一方喪失生命者的親屬之用。" 

本人要聲明我方之所以同意接受賑捐的辦法，實爲避 

免使情勢的繼鑌惡化。 

一〇一.這祇是發生的事件之 等聯合國觀 

察員來處理的時候，事情早已發生了。 

一〇二.向我方邊界的挑粱舉動已往曾發生不 

少。本人隨時可以舉出不少例證。這些事件，非但在 

休戰線上發生-^-本人現在只限於喀什米爾一一而且 

在印度巴基靳坦邊界上對方也曾採取攻擊。讓本人提 

出我們在邊界上只有很^的軍隊，我們在各據點有武 

裝的警察。已往發生的許多衝突，曾醸成不少生命的 

喪失，而且在好幾次需g調派軍隊前往應付。 

一〇三.因此，^於不履行第二部各項條件的責 

任，關於破壤國際法的行爲，關於繼續進行的仇視宣 

傳,關於不維持和平筌氣等等責任都不應由我方負擔。 

一〇四.在本人說完這個問題以前還有另一點須 

要提出的，這就是和北部各區域有關的。北部各區域 

包括齊脫拉、吉爾其及保提靳坦-——本人的聲明附件 

所提出的文件之一附有地圆由此可見這些區域人口稀 

少，甚至在英治時代其管理責任也交給當地人民。首 

先巴基斯坦違背聯合國通過的各項決議案，，把不少的 

領土歸併巴基斯坦。再者，巴基斯坦方面是在聯合國 

各項決議案通過之前就把這些領土併吞，又不通知聯 

合國委員會，聯合國委員會以後才知S的。 

一〇五.稱爲吉爾其的區域，對印度的國防有異 

常重^的關係。以往在英治時代在英國人指揮之下該 

區有稱爲吉爾其偵察隊的團體。現在請問這一區耧生 

什麼情形？英國人在撤退的時候把這一區的領土交給 

當地的大君接管。因此該區屬喀什米爾的一部份是決 

無疑問的，當地的大君曾委派行政長官前往該地，但 

莧 遭 M a j o r Brown手下的偵察隊人員加以逮捕。當時 

M a j o r Browti與若干名大槪係屬於巴基靳坦章隊的軍 

官於十月三十一日包圍該行政長官的住宅。行政長官 

從未懷疑這些人會襲擊他的，所以聽了數響槍聲便下 

令衞兵朝空放一排槍想把他們嚇跑，卻不意被他們逮 

捕禁錮。隨後便將該區轉交巴基斯坦。Major Brown隨 

卽發表了一項聲明，結杲這一領土就從他手裏送給巴 



基斯坦了。問題是當時這一區甚至未發生民衆的叛變。 

接管這一區的是在英國指揮下的偵察隊。蓉國政府對 

這件事不負任何責任的，因爲英國當局自從把這一區 

移交以後，偵察隊就成了獨立的軍隊。但是英方人員 

確曾把該領土移交，而巴基斯坦從他們接受該領土的 

加入。現在因爲時間所限,本人就簡單的說完這件事。 

該領土現在已被佔領了。該領土現在已被歸併，並且 

駐有大批軍隊。 

一〇六.本人要提的另一區是齊脫拉。巴基新坦 

憲法稱齊脫拉爲巴基靳坦領土之一，因此這是法律上 

與事實上歸併的顯著例子。但委員會曾履次聲明主權 

方面不得有任何改璲。我們往往聽說齊脫拉'並非喀什 

米爾的一部份。關於這點有英國政府的檔案一-大部 

份在我們手上——證明這一區域是在喀什米爾大君宗 

主權之下的領土，而所有在大君宗主權以下的領土都 

是該邦的一部份。姑勿論齊脫拉對任何一方有什麼價 

値，又不論將來雙方萬一有任何協議，這一塊領土如 

何處置，現在該領土的歸併巴基斯坦，從沒有權利出 

讓領土的瞎什米爾大君舊屬蕃臣手中接受加入可說是 

直接併吞的事例。 

一〇七.關於不履行問題還有最後一項論據。於 

簽訂停戰協定時，巴基斯坦的全部立場，假如要簡單 

地用一句話（卽使不能盡求準確)來歸納，就是巴基新 

坦方面堅持保持軍力平衡。所謂軍力平衡的解釋業經 

委員會方面拒絕。本人擬請理事會注意第三次臨時報 

吿誊附件十二的第二段，該段說： -

"惟本委員會不能接受如下的一種解獰，卽 

'休戰辦法開宗明義的目標據說是K造成雙方在 

軍力上的平衡'。休戰辦法不可能有別的目的，其 

唯一目的是要在全邦各地建立一種和平，正常的 

情況，俾可籌備並舉行全民表決。同様的，雙方 

司令部與委員會所擬訂的關於印度軍隊與巴基 

斯iP軍隊撤退的配合辦法，其作用也祇是趁一方 

撤退，一方裁減之際，在雙方造成一種類似的情 

勢，但在任何方面不影響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最 

後目的 

一〇八.因爲時間所限，本人不再讀其他务段,但 

是本人想一提同報吿害 1內論述同一問題的第二 O三、 

二〇四、與二二五段，這就是說委員會從未同意軍力 

» 參 安 全 w 亊 贫 正 式 紀 錄 ， 第 四 年 ， 特 別 補 ^ 第 七 s s ， 文 件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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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和軍事均勢的意思。委員會同意軍力平衡就等於 

把兩方平等看待。委員會認爲這樣與詹慕喀什米爾的 

主權，安全理事會的任務規定都不符合，且在這種情 

形下，該邦的安全是無法維持的。 

一〇九.本人今天曾就條約的解釋與解釋條約的 

條件於理事t提出國際慣例。本人現在想說明本人對 

這個問題的觀點。本人不擬重複所說的話或者再去引 

證法律的原則。可是有一項已經5雀立的法律原則在英 

美國家受不少人支持，此項原則就是鑒於情勢的變遷 

不得不影響協定的性質，這是普通常識的看法，本人 

無須引拉丁字句來作證。 

一一〇.第一，關於時間的因素，委員會與印度 

方面，並可假定在巴基斯坦方面都希望該項協定的第 

三步—一——卽指全民表決--於合理的時間以內舉行。 

在這種意義之下該方案之被接受是附有各種保留的， 

請問期望喀什米爾情況絕無變動是合理嗎？印度對該 

邦的社會經稗與政冶各方面都有積極的影響，印度本 

身的情況也曾有改璲。因此無論在經濟、社會及交通 

發展等方面都有鉅大的變化，對各方面的情'况自有不 

少影響。再者，該邦現狀所受擾亂其結杲祇有使喀什 

米爾的人民益爲窮困。待稍後於另一題目下再提到該 

地的情況時,如安全理事會有意接納事實及理由時，自 

然就會明白的。-

.本人已經說過另一項變化的因素，就是 

領土的歸併。報吿書屢次聲明，只能有地方的政權― 

竟指事實的地方政權，而領土是決不容歸併的Ô現在 

西喀什米爾已經幾乎等於是巴基斯坦的一省，由中央 

政府管理。該區沒有地方政府因此就這様被歸併了。 

一一二. 其他各區也有相同的情形，非由巴基靳 

S軍隊就是由巴基靳坦政府管理。因此，這種歸併和 

巴基斯S在休戰線對方實行佔領而引起的喀什米爾的 

事實劃分等等可說是變化的因素使第二部的執行非常 

困難。 

一一三. 我們也想一提與本國有重大關係的其他 

情況改铤。委缉會查悉在"自由"喀什米爾的一方，有 

"自由"軍三十二營之多。這只是對西嚓什米爾而說，並 

不包括北部與西北極端各區域。在西喀什米爾有人口 

五十萬人，根據我們的估計至少有四十五營軍隊之多。 

這些軍隊是由巴基斯S軍官和曾受巴基斯iS.陸軍學校 

訓練的軍官率領，其中有不少祖織游擊隊的突擊人員。 

這些突擊人員先被組織起來，然後被派回當地雜混在 



居民中從事活動。他們的數目也許只有數百人，但據 

本人最後所知，有八百名之多。這當然不是絕對的數 

字。但是他們都在受游擊戰的訓練。這是影響開放該 

領土舉行全民表決整個觀念的因素。任何國家對於â 

種情形不，注意，未免太不謹愼了。 

一一四.委員會於其報吿書第二〇三段說過：'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指出安全理 

事會在該年年初進行討論所考盧的情勢已有重大 

'改變，卽詹慕喀什米爾邦內有巴基斯坦軍隊，但 

該決議案並未提及後來演變成爲實行該決議案厳 

重障礙的另一個因素，卽自由喀什米爾運動一-̶ 

這也是在安全理事會已在處理此項情勢並有決議 

案請雙方不從事任何變更之後發生的。這個運動 

的作戰部隊現有̶̶那是在一九四九年一配備 

'完善的士兵三十二營。這個運動是回族的運動,現 

在已成爲竭力反抗詹慕嘍什米爾邦歸附印度的核 

心組織。該邦西部大部份歸其控制。該組織自稱 

爲組織完善的政府，其政治活動的目的是在不使 

該邦歸附巴基斯坦。印度政府當然不承認該'自由' 

組織，並認爲該組織的存在爲一國內治安問題-一 

最低限度，官方意見如此。在另一方面，巴基斯 

坦政府'自由'蓮動給予重要援助，並遣派巴基新 

坦陸軍軍官指揮'自由'軍。巴基靳坦陸軍部隊入駐 

自由喀什米爾並與地方軍隊密切合作，但巴基靳 

坦並未正式承認'自由喀什米爾政府'。巴基斯坦於 

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函內〔S/l 100，第九九段〕通 

知委員會謂巴基斯坦不能代表'自由'組織承諾任 

何義務。委員會從未與該組織的代表進行談判，該 

組攝旣無國際地位，自無國際責任之可言。" 

—一五.委員會於第二〇四段聲明： 

"委員會在通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決 

議案時，確有理由認爲'自由'軍並不是組織完密 

配備優良的軍隊,故如巴基斯坦陸軍撤離該邦，自 

由軍的處置將不至成爲重大困難。"一一委員會因 

未得巴基斯坦方面的情報當時卽認爲不至有重大 

困難，其理由何在，安全理事會須自求解釋—一 

"印度於接受 / t月十三日的決議案時,似已同意可 

於休戰發生效力後處理這些軍隊"一試問我方態 

度是否不合理？-一"四個月之後，在委員會通過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前於雙方舉行之會談 

中，印度政府强調此等軍隊的遣散及解除武裝爲 

舉行全民表決的重要先決條件。委員會同意'自由' 

軍應大量裁减並解除武裝。一月五日的決議案有 

如下之規定 

然後，印度政府於某一照會中聲明願意認爲這是時阇 

先後的問齄。它不要求這一點先辦到，惟應在全民表 

決舉行以前辦到。 

—一六.因爲時間有限，除了下一段外，本人要 

略去其他各段。委員會在第二二五段說： 

"無疑的'自由'軍隊現時確有左右軍力平衡的 

力量，因此依照僅計及當時雙方正規軍隊的計劃， 

簿 劃 雙 方 軍 隊 的 撤 退 ̃ • 尤 其 是 印 度 軍 隊 的 撤 

返̶̶愈難進行。自一九四八年八月以來，自由 

喀什米爾軍隊的數目是否實際上有所增加雖尙有 

撿討餘地，但這些軍隊一向與巴基斯坦正規軍密 

切合作，且一向由巴基靳坦正規軍訓練及指揮,其 

戰鬪力的提高則絕無疑問。委員會當時如能預料 

停火階段行將延長，終至佔去一九四九年大半年， 

且巴基斯坦會利用此一時期鞏固其$ '自由，喀什 

米爾的地位，則委員會定必於八月十三日決議案 

的第二部份規定内處理此項問題。" 

一一七. 請問證明本人所說的話有更肯定的嗎？ 

因此，這就是關於該區域軍隊情勢改變的因素。 

一一八. 本人也提過宣傳戰，因此本人不想再重 

提。現在讓我們談論巴基靳坦的國際立場問題。 

一一九. 本人要預先聲明，本人無論說什麼也決 

不在指責在理事會中與這個間題另一當事國有軍事同 

盟國的其他六個國家的動機。本國政府對這ffl問題已 

經聲明其立場。我ffï有機會與其他政府直接往來或者 

作個人間的接觸時，我們都聲明不懷疑他們的動機。我 

們從未說過。他們的目的是供給巴基靳坦武裝以便對 

付印度。問題是因爲大批軍用器材流入基靳坦已使 

整偭軍事平衡局勢改變，這些¥火將來如何處置？ 

一二〇.當印度劃分的時候，聯合王^是負行政 

責任的。假如聯合i國代表回顧這一個時代的歷史,他 

就會發現當時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爲了維持穩定局 

面雙方軍隊數目與裝備的平衡問題。現在這種平衡局 

面已經推翻了；因此和我們發生爭執，一向以戰爭威 

脅我們，不斷向我們發動仇恨宣傳的一個鄰國，現在 

手上有一大批在陸地與上筌作戰的配備。將來等我們 

談到軍事準備的問題,本人就會提出我們所有的資料。 



因此在簽訂成爲委員會決議案的方案之時所存在的均 

勢已不復存在。每當提到撤退軍隊——巴基斯坦外交 

部長在發言時也講到這件事——的時候，所有這些因 

素必須再提出考盧。 

―二一.當印度被割分的時候，從一方移居另一 

方各有七八百萬人。集體出境，使人民受不少苦痛。 

幸而我們已經能够把進入本國的難民幾乎全部重新安 

頓。理事會認識難民問題，就會知道我們須要應付對 

方源源而來的難民，所以萬一情勢有任何改變，有任 

何騷亂情事發生，或者目前的情況受任何搖動就會發 

生恐慌增加難民的入流。難民的流入首先就會引起當 

地居民的互相殘殺報復，這不僅會在印度發生，恐怕 

也會在巴基靳坦發生。 

一二二. 爲進一步說明本人在今晨的發言起見， 

現在先談難民問題的本身。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在安全 

理事會發言時提到有難民五十萬名進入巴基新坦。本 

人不知他所提的難民是指從喀什米爾來的或者是指在 

一九四七年那個時期來的難民，當時有很多人向雙方 

奔逃。本人毫無疑問經過喀什米爾進入巴基斯坦的有 

五十萬人之多〔第七六一次會議，第三〇段〕。這個數 

字也許多也許少，這是無關重要的。 

一二三. 但是，和我們有關的，是現在的情形與 

少數民族所受的待遇。我們目前的數字-一我們有一 

個相當大的機關來處理這個問題——證明從東巴基斯 

坦來印度的印度移民數目有四百萬名。從西巴基斯坦 

來至印度的印度移民,有四百七十萬。從印度至東巴基 

斯坦的回族移民有一百五十萬人。從印度至西巴基靳 

坦的回P移民有六百一十萬人。但是目前重要的問題 

是這些人民回至印度。過去移至東巴基斯坦的回族人 

民，目前回M印度的有一百萬人，因此本人昨日所說 

本國是一個非宗敎的國家，現在也有證明了。從東巴 

基斯坦來歸本國的回族人民有一百萬人之多。約有寸 

萬人左右是從西方來的。 

—二四.在喀忭米爾本身詹慕喀什米爾政府有組 

織非常完善的難民組織。外交部長雖然說，當時經過 

喀什米爾而至巴基斯坦的難民有五十萬人之多，但目 

前的數字表示從巴基斯坦佔領下的喀什米爾區域回至 

喀什米爾的回族難民有四十五萬人，而且全體都已經 

重行定居安頓了。我們有數目字，因爲重行安頓需要 

錢。根據數目字，四十五萬人已經重行安頓。非回族的 

難民也有十二萬兩千四百二十九名從巴基靳坦佔領的 

喀什米爾前來喀什米爾。換句話說離境的有五十萬人， 

但回來的幾乎有六十萬人。不僅如此，回來的難民全 

部都已安頓。 

一二五. 今天我們的問題是，兩敎的人民，因爲 

印度有較好的經獰環境，因爲印度有非宗敎的環境和 

其他原因可以不斷的來歸印度。假如巴基斯坦外交部 

長對這一點提出質問，本人可以從巴基靳坦總理的發 

言，摘讀一短段爲證。當一九五六年十月巴基靳坦國 

民大會某次討論時對某一代表關於國內各民族的待遇 

與非回敎人民何故應效忠巴基靳坦的問題所發表的聲 

明，提出質問。以下是他的話： 

"今天你問我這些人"——就是說非回族人 

民一一"有何效忠於巴基斯坦的表示。我的答覆 

是很明白的。諝問爲爭取他們的忠心你替他們做 

了些什麼事？請問你是否向他們證明對待他們完 

全和對待！；口]敎人民一樣？請問有多少職位工作， 

有多少有名譽的職位與負責任的職位，讓他們镥 

任 ？ " 

一二六. 這是巴基斯坦現任緦理的發言。在東巴 

基斯坦，政府發出公函要求各商家勿用非回敎人士並 

禁止非回敎人士經營事業，因爲這一種行業有百分之 

八十操在他們手裏。政府又正式通知所有外國的油公 

司，勿懾用非回敎人士。反對非回敎人民犯罪的案件 

曰有增加，而且整個敎育制度是以宗敎信仰爲出發點。 

還有更壞的，非回敎居民的槍枝執照全體被取銷，而 

在另一方面則對回敎居民自由供給槍枝。 

—二七.這就是目前已變的環境。鑒於環境變化 

的情形，安全理事會如何能够認爲目前的情形與一九 

四九年的情形一樣？假如有撤退全部軍隊恢復法律和 

秩序及和平環境的可能，問題就不同了。上面所說的 

是事實的情形。 

一二八. 這些事實的情形於印度所起的反響，是 

非常重大的。在#界我們這一部份將來所造成的不穩 

定局面，萬一在巴基新坦的少數民族受任何虐待就會 

引起相同的反應，雖然我國政府對於犯種族歧視和宗 

敎歧視的罪刑執行非常嚴厲的政策。雖然如此騷亂仍 

屬難免的。'一且暴動發生一定會到處蔓延結果是不可 

收拾的。 

一二九. 在討論該邦改變的情況時，本人必須提 

到在印度管理區域中的經濟與社會情形。 



—三o.在第一個五年計割,該邦用了九百萬鎊，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增加到三千二百萬鏠。該邦已經廢 

除已往封建時代的習例——强迫農民繳交穀物稅。債 

務調解委員會已經把農村的債務減少到百分之八十。 

開墾耕種的田地，已經有五萬英畝以上。用於每年分 

發的肥料價値約達三千五百萬鎊之多。在以往兩年內， 

墾荒的土地有十萬英畝。&鄉村已經開始有電力可用。 

在各區域成立地方的發電廠，又從鄰國印度大批購用 

電力使全區普遍有電燈和電力可用。新築成的道路有 

四百二十五英里，舊路經過改修的也有不少。橋梁也 

新造多處。印度與喀什米爾之間的關稅，亦已取消。鑛 

產加工與製革工廠，也都成立了 。寧區現正進行工業革 

命。 

一三一. 與本人所提各項因素有關的最重要一項 

改璲是外國人士訪問嗥什米爾。當戰事尙在進行的時 

候，我們爲了安全理由，曾限制外國人士進入喀什米 

爾。一九四四年，卽發生變亂以前，外國遊客在遊覽 

時節前往喀什米爾的有二萬七千人之多。這是事璲以 

前遊客最多的一年。去年來喀什米爾遊歷的有六萬二 

千人，其中九千人是非印度人，卽歐洲與美國的遊客。 

一三二. 本人現在要一提敎育方面的情形。新成 

立的初級學校業有五〇〇所以上，中級學校有一二六 

所，學院有七所。多謝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幫助，該 

地也普遍推動改良衞生的蓮動，尤其是撲滅在喀什米 

爾爲患的肺病。 ― 

一三H.關於這一方面，本人要宣讀外國觀察家 

們的若干簡單評論。以下是曼徹新特導報 份英 

國的報紙——記者所說的話。 

"在靳利拿加，配給已從十八恩士增至二十四 

恩士" --當然,這在西方國家代表看來這是非常 

微小的一-"物價也降低百分之十。鹽的進口稅已 

取銷，水費已經降低，政府人員的薪給也提高了。 

爲消除反官僚的情緒、貪污與縱容私人的人民法 

-庭也相繼成立•••男女同學，已在進行，人民都可 

受免費敎育。" 

一三四.英國保守黨輿論機關'之一的"星期曰時 

報"的一位特派記者說過如下的話一一本人引這一段 

話是因爲巴基靳t日外交部長曾屢次提到該邦印度管理 

的區域曾發生壓迫情事： 

"該總理（是喀什米爾總理)在人羣中往來不 

需要護從。人民紛紛將花圏掛在他身上，農民們 

把糖粒投上他的座車，表示甜蜜的歡迎，到處者& 

聽到'萬歲'的呼聲，婦女們紛紛耿唱'我們的恩人 

來了' ！" 

一三五. 以下是倫敦"泰晤士報"特派記者所說的 

話： 

"二千萬"盧比以上的債務已經減爲三百五十 

萬盧比⋯灌溉的工作刻在推廣中，改良的種籽與 

人造肥枓照成本供應‧ ‧ ‧電力也在增加；工業正在 

改良與擴大 

一三六. 倫敦的"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瑞典 

各報、埃及各報與其他备國的報紙，也發表相同的報 

導。到過咯忏米爾的普通遊客，也說過同樣的話。 

一三七. 本人已經敍述該邦受我方管理，卽印度 

所管理的一部份的改璲情況。這些改變的情況對於安 

全理事會考盧當前的問題是應該有影響的。安全理事 

會必須參照本人所說的一切情況改變來看一九四九年 

通過的決議案。 

一三八. 本人現在要說一說喀什米爾被巴基斯坦 

所佔領的一部份的情形。關於這一層，本人要從我們 

提出的附件三〔S/PV.762/Add* I,附件三〕舉例作證。 

像本人已往所提的其他文件一樣，現在要請把此項文 

件視爲聯合國的一項正式文件。 

一三九. 第一，本人要節讀詹慕喀什米爾回敎大 

會致巴基靳坦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們的一項備忘錄。這 

個大會是聯合國委員會所說願意歸附巴基靳坦的最大 

一個"自由"嗒什米爾的國民組織。該備忘錄中有如下 

的一段： 

"已往數年來'自由'喀什米爾的人民特別是普 

恩其（巴基斯坦與'自由'喀什米爾的'右臂')的人民 

備受虐待與恐怖。關於採取恐怖手段的報導是令 

人非常痛心的。奉喀什米爾事務部命令行事的'自 

由'喀什米爾政府，對於普恩其今日的情形應負其 

主要責任。" 

一四〇.該備忘錄然後敍述如下的情形： 

"上次在普恩其下令戒嚴是沒有任何理由的 

‧ ‧ ‧但是至少有十二所住宅被炸藥炸毀，結杲若干 

窮苦人家無家可歸。臼砲無顧忌的隨意發放致不 

少人中彈死亡。" 

"當局到處拘捕男女平民，甚至兒童亦所不 

免 。 目 前 被 拘 在 P u l k n d n 集 中 營 約 有 四 百 人 之 



多。"̶̶鑒於巴基靳坦代表曾提及喀什米爾的印 

度管理區的政府拘捕人民，這些話是値得注意 

的""一"• • *這些人是祇是因爲受懷疑或者因爲個 

人的仇恨而未用拘禀隨便被捕的• • •他們現在被關 

在 B a g h , B a n , Pulkndn與Sarsawah各地的集中營 

中受苦。他們被逼過荖非人的生活‧. - ^ P u l l a n d r i 

監獄中有三百四十人被關在原來僅容三十六人的 

兩個大房間。這個監獄每日所需水量是一千八百 

加侖，但每日供應的水只有八〇〇加侖。" 

"‧ ‧ ‧在Muzaf farabad地方也有集中營一處。 

‧ ‧ .Pullandri的回敎大會秘書Gha» Feroze A U 被 羣 

衆塗黑了臉。羣衆强把他拖過鬧市，又用鞋子做 

成的花圈套在他身上"——這是我們那裏所用的 

一種侮辱方式一一"警察們向他臉上吐口沫，且繼 

績不斷噓他數小時之久" -Abdul A z i z M a l o h 也 受 

到相同的待遇。婦女們被捕之後，受到非禮的待 

遇。"——以下是關於若干件凌辱備至的描寫。本 

人不擬將之宣讀。 

一四一.該備忘錄然後提到收集軍器的情事並說 

在該地的法律界人士曾受恐怖的威脅。本人現在繼鑌 

引該文件爲證。 

"現在不加審問擅加逮捕與拘禁是此間社會 

司筌見慣的現象 

"已往六年來'自由'喀什米爾AS不准自由選 

舉一個政府。詹慕喀什米爾的難民們有五十萬人 

是在停火線的這一邊過著非人的生活。協助他們 

重行安頓的任務竟委託冷酷無情沒有同情心和不 

得人望的所謂領袖們負責。這些領袖祇會奉承喀 

什米爾事務部官員們的意旨行事• • • " 

"若說自由喀什米爾在經濟方面有所發展,未 

免自欺欺人 

̶四二.本人所說的一切並非宣傳。這是某一政 

黨爲申訴不平致巴基斯坦國民代表大會的備忘錄。引 

自該備忘錄的如下一段，對於理事會審議這個問題有 

非常重要的關係。 

"喀什米爾事務部（巴基靳坦)是'自由'喀什米 

爾的眞正統治者'••'自由'喀什米爾人民看見巴基 

©m對他們本身的影響是非常詫異的。在印度管 

理下的喀什米爾的人民已經不願盲目擁護新月旗 

了 … " 

一四三. 該備忘錄然後要求全部旁遮普警察部隊 

從"自由"嗒什米爾立卽撤退並召回大部份非喀什米爾 

人的官員成立調査法庭，和召開立法大會。 

一四四. 本人再三聲明，此項備忘錄不是以煽動 

或宣傳爲目的。這是全詹慕喀什米爾回敎大會向巴基 

靳坦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們提出的備忘錄。 

一四五. 本人現在要節讀"自由"喀什米爾人民的 

重要代表們致巴基靳坦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一項呼 

籲。此項呼籲也値得安全理事會注意。 

"已往七年來'自由'喀什米爾人民與詹慕喀什 

米爾難民未曾獲得機會選舉他們本身的政府。歷 

年的政府都是强迫他們接受的‧ ‧ ‧喀什米爾事務 

部對'自由'嗒什米爾的管理有絕對的控制權。" 

—四六.在呼籲上簽名的人根據他們的銜名都是 

巴基靳坦政界的重要人士。他們提出這項關於'自由， 

什米爾的呼籲。本人尙未提到北部區域的當地情形。因 

爲該區大部份是不可到達的，當地人民在原始情況中 

生活。在各該區域的所有發展都是軍事性的，這一點 

以後容本人再提。 

一四七.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發言的時候曾提及未 

經外國軍隊佔領的喀什米爾中部所發生壓迫與監禁的 

情^ç他宣讀許多人的名字，並說這些人目前尙在獄 

中。因爲此項名單將要送到印度去所以本人要聲明，他 

所提到的一部份人已經不在獄中了，他們早已被釋放 

出 獄 。 他 說 P « » N a t h Baza Z :個印度人尙在獄中，他 

曾被監禁一年早就釋放了。這些人是根據喀什米兪 

政府^命令，被拘禁的。據說，Mr. Ghulam A h m a d 

Ashai現在還在獄中'，但是他已於一九五四年櫸放。被 

提到的另一人Mf* P t t Maqbool Shah GJan i是約在一 

年前被櫸放的。Mr. A b d u l Ghatu Gcmi在去年年中被 

保出獄。Mr. Ghulam Mohammed Dar在去年年底被釋 

放 而 M r . Sadtuddin Mujah id是在去年十月五日被釋 

放的。 

一四八. 本人之所以把這些事實向安全理事會提 

出，因爲有人指我們在我們管理下該邦的一部份，實 

行恐怖統治。去年夏天以遊客身份來喀什米爾的人有 

六萬二千名，而其中九千名是外國人而非印度人。他 

們之中多數是各報記者，電影從業員——因爲該地是 

攝影的好地方一一普通遊客與作家們。他們到處旅行， 

毫無限制。單憑這一點事實就足以證明那裏並無"鎩 

幕"存在。 



一四九.關於 She ikh Abdullah也曾經有人提到， 

本人已經根據他向國民代表大畲發言來說明他的政治 

立場。Sheikh Abdullah是被嗒什米爾政府拘禁的。喀 

什米爾也與印度一樣有拘禁法。我們雖然有意維持絕 

對的自由，可是因爲該地的顚覆政府活動所以我們認 

爲此項立法是必要的。在整個嗥什米爾，根據此項法 

令被拘禁的人目前有四十九名，他們多數被拘禁的理 

由與政治罪毫無關係。 

一五〇.請問此項法律的執行程序是如何？首先 

"被拘禁者"必須知道他的違法行爲是什麼。一個人必 

須知道犯什麼過失才可以被拘禁。他們可以向高級法 

院申訴並要求司法人員調査案件。對於此項立法可以 

提出反對，而目前在印度也有些人對此項立法嚴重反 

對。拘禁案件是提出司法機關審査的。司法機關可以 

下，釋放"被拘禁人"，政府不得拒不樺放。"被拘禁 

人'''並不公開審判，因爲其中有可能影驊各邦之間關 

係的理由。這不僅影齄我們與巴基靳坦之間的關係， 

而且影響與其他各邦之間的關係。諸君已經知道當本 

人宣讀某項文件的時候，聯合王國代表很正當地表示 

顧盧。本人自然比他更爲顧盧。聯合王國代表的顧盧 

於終獲釋了，可是沒有人把我的顧盧消除。主席先生， 

天下的事情本來就是如此。假如這些人中有被提出公 

審的，那麼，在我們的制度，政府不能禁止任何證據 

之提出，不管這項證據可能發生什麼影饗。這樣一來 

就#"引起很多困難。但是本人並不希望理事會研究所 

有的細節。本人靦須說充其量目前在拘禁中只有四十 

九人，其期限長短各有不同。 

一五一. 喀什米爾前緦理目前在受拘禁中固然是 

事實，且本人可以說——我並沒有觸犯他的意思—— 

巴基靳坦現任總理曾在一九四八年被捕，這是在社會 

改變時代很可能發生的情形。我國總理已往曾經有很 

長的時期被拘禁而他本人說過，他在這個時期內潛心 

學習，獲益不淺。巴基斯坦現任總理曾經前巴基靳坦 

政府監禁，但他並未用相同的方法施以報復。 

一五二. 關於Sheikh Abdullah的個人，在本人現 

擬提出的一項文件中至少有巴基靳坦辦宣傳的人士與 

各部長已往就Sheikh Abdullah的爲人所提出的書面意 

見五六種。當時Abdullah聲名之惡劣似乎是無以復加 

了。但是問題是他在什麼時候才變爲傀儡。 

一五三. M r . K h a n N o o n 曾 把 前 任 總 理 S h e i k h 

Abdullah的信作爲文件提出，本人相信他會同意我的 

意見，卽若要明白往來信件的内容唯有同時參閱來信 

與覆信。因此，本人擬助他一臂，把喀什米爾國民代表 

大會主席Mr* Sadiq的回信也提出來作爲參考。Mr-

K h a n Noon所提Abdullah的一封信，其用意在抨擊政 

府和反對歸附印度等等。這封信是致國民代表大會主 

席的，其目的在提出若干項抗議。國民代表大會的主 

席是選任的，他曾有一封回信；假如安全理事會要看 

一封信必須同時看另一封信。因此在本人聲明各附件 

C S / P V . 7 6 2 / A d d . I ,附件七〕中，我們把兩封信同時列 

載。 

—五四.本人的筆記上還有多點,願意談論的。但 

是諸君聽本人已經够長了。本人現在只要談所餘的要 

點。本人沒有時間逐段反駁巴基靳坦外交部長的聲明。 

但是巴基靳坦外交部長把某一委員會文件引錯了，結 

杲使我們對其中的意義發生完全錯誤的印象。本人這 

樣說，已經是十分和緩的了。 

—五五.安全理事會，根據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才召開目前的 

各次會議。巴基斯坦外交部長陳述他的理由時做了兩 

件事。第一，他提出意存恐嚇的言詞，暗示事璲不久 

St#發生。我們趁這機會把這些話和巴基斯坦於一九 

四七年所發表的聲明，作一比較。本人可以說兩者之 

間有非常相似之處，尤其是把這些話和本入剛才所宣 

讀的話彼此參照。巴基靳坦代表似乎說，假如這祇是 

開端那末就不會到了安全理事會就算了的。巴基靳坦 

本身準備採取行動等等。 

— 五 六 . 然 後 M r . K h a n Noon說： 

"印度說旣然喀什米爾平靜無事"——我們僅 

說在印度控制這一邊平靜無事；相反的，我們並 

不是說那:s平靜無事一-"爲什麼要多事呢？可是 

我要筏吿各位"̶̶他»吿安全理事會一一"這只 

是暴風雨之前的平靜。"〔第七六一次會議，第一〇 

五段。〕 

請問諸君這是否憲章的用語:"可是我要替吿备位，這 

只是暴風雨之前的平靜,那裏的局面並不太平"？ 

— 五 七 . M r * K h a n Noon繼績說： 

"我們剛才還看到一封電報，其中說道一月十 

—日我國情報部長Mr. A m i r A z a m Khan在喀喇 

基聲明印度方面正在我國邊界附近集中兵力。Mr. 

Nehru的口實是他恐怕巴基靳S發動進攻,可是我 



們卻沒有派一兵一卒到我們的邊境去。他恐怕戰 

爭會因喀什米爾問題爆發，安全理事會乃至世人 

由此一端便可知道那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倘安全 

理事會關閉和平解决之門，我們便難以預言將來 

會有甚®事情發生了。假如印度軍隊集中在那裏 

是因爲印度怕印度與巴基靳坦之間會發生戰爭， 

這就適足證明那些說'喀什米爾王國'"̶̶它已 

經不再是王國了一" '印度及巴基新平無事'， 

安全理事會無須採取任何行動的話的人是不足 

信的。"〔同上。〕 

一五八. 然後他向安全理事會提供意見。 

"請不要因爲我們爱好和平,渴望和平解決便 

有錯誤的想法。"——這一句話的言外之昔，我曾 

經在安全理事會裏指出過，理事會當有足够證明 

霉實此點^~""我們盼望安全理事會声這些可憐 

的、貧苦的喀什米爾人得到公正的待遇,"——兩 

邊人民的情形,我也曾向諸君報吿過——"安全理 

事會答應了他們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可是 

過了八年還沒有舉行。"〔同上，第一Q六段。〕 

這是與事實違背，因爲所承諾的是該協定的第三部份 

的義務o 

一五九. 本人現在先評論此項聲明。此項聲明提 

出厳重的控吿。本人要以最尊敬的態度向巴基斯坦外 

交部長表示,這一點應該是向本國政府提出的抗議。假 

^任何一方在其邊界上，集中軍隊，按照普通的習慣， 

是由兩鄰國政府之一向對方提出抗議。請問現在的情 

形是如何？事實上我們最近在喀什米爾已經減低了軍 

事力鸯。本人曾向本國總理請示,這是眞確的事實。巴 

基靳坦新聞部長於十月十一日所^的話完全是不確 

的。諸位當然知道，新開部長在戰時就是宣傳部長的 

化身。 

一六〇.聯合國各觀察隊是沿詹慕喀什米爾停火 

線荃線派駐的。假如像巴基靳坦所說，該區有任何集 

中*隊的情形，那麼聯合國觀察隊主任軍事觀察員就 

會立卽處S這個問題，這是指停火線而言。 

—六一.假如對我們在印度巴基靳坦邊界沿旁遮 

普的印、巴邊界上西部區域集中軍隊抗議,那麼我們可 

以說我方軍隊的實力並無增加。本國總理目前兼任國 

防部長，所以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沿邊界上佈防的軍 

隊人數已經減低，因爲多數邊界崗位已有軍隊交不直 

隸該邦政府的地方警察——旁遮普武裝警察一接防。 

本人不知道這些情報是從那裏來及如何來的，這可能 

是上荃觀察錯誤的結果。觀察員可能把巴基斯坦軍隊 

誤認爲印度軍隊。他們外貌是相同的。這固然是可能 

的，但是最有趣味的還是當我們今天據說頻頻翳動軍 

隊準備戰爭的時候，我方的將領大多數在加爾各答參 

加馬球比赛，這實在不是作戰的方法。因此這項情報 

毫無眞實性。這是新聞部長的宣傳。外交部長只是傳 

達宣傳部長的話而已。 

一六二. 相反地，我們必須指出，喀什米爾境内 

不僅有巴基斯坦軍隊一一凡是在此出席代表獨立國家 

的人都會了解國內安全是最重大的考盧——而且巴基 

靳坦方面凡有任何重要性的軍隊集中都是在我們的邊 

界上。阿伯他拔離喀什米爾â界上有十六哩，這是軍隊 

集中最多.的地點之一。拉S平地是統帥部所在地離喀 

什米爾邊境有三十一哩。慕瑞是巴基靳坦步兵第十二 

師集中的地點，離我們的邊界有十五哩。耶隆離我方 

邊界只有四哩。卡里安離我方的邊界有十三哩，斯亜 

各離我方有六哩。因此，在整愐時期我們都受巴基斷 

坦軍隊所環繞。在剛才分谭的本人聲明〔S/PV. 7 <> 2 / 

Add. I〕的附件二中,有一地圆指出包圍是如何實行的。 

當我們談到我國的安全時，我們並不祇是以此爲辯論 

的理由。 

一六三.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旣然就我方軍隊的分 

佈情形發表一項不準確的公開聲明，諸君如果要知道 

更詳細的情形，本人可以說明巴基靳坦的軍隊在嚯什 

米爾一區如何分佈。本人不問巴基靳坦政府如何得到 

他們的情報，本人只要指出說這些情報是不確的。在 

巴基斯坦佔領的北部區域——就是說吉爾其區域—— 

斥堠兵的數目有三千人——他們是由巴基斯坦正規軍 

軍官率領的。已往'自由'軍各隊有甲級與乙級之分，現 

在已不再有這種分別了。意思就是說地方的民軍現在 

已成了正規軍。所有'自由'喀什米爾的隊伍其訓練與 

配備都和與巴基靳坦正規軍相等。巴基斯坦部隊的現 

役巴基斯坦軍官與在巴基斯坦佔領下喀什米爾的斥堠 

兵所用的巴基靳坦軍官，現在有六十名以上。多數'自 

由'喀什米爾部隊的司令官與其副官都是來自巴基斯 

坦正規軍。在所有'自由'喀什米爾部隊與在斥堠兵團 

體之間也有若干現役的正規巴基斯坦軍官參雜其間。 

二六四.就軍隊的部署而論--一因爲本人所說的 

距離這是影響我們安全的問題-一在拉S平地區有一 

軍圑，這是在第十五步兵師作戰指揮下的機械化師,又 



有在靳亞各區的步兵三營也受該師的作戰指揮，換句 

話說，這些神經中樞控制的巴基斯坦佔領下的喀什米 

爾領土全部。卡里安與耶隆兩地目前正在建設重要的 

軍事基地。這兩地離我們只有四哩。裝甲師新成立的一 

支隊駐在該地接受美援下所得的新式裝備。"Bashkars" 

族人在受軍事訓練以備在"自由"喀什米爾領土作戰。 

"自由"嗒什米爾各部隊調派由巴基斯坦軍事人員加以 

訓練。 

一六五. 還有重要的一點，多數飛機場與降落地 

點正在擴大與改良以便最新式的噴氣式飛機升降之 

用。我們有這些飛機場原有長度與最近增加長度的資 

»。我們相信這些跑道加長是爲了噴氣式飛機升降之 

S 。 

一六六. 步兵第十二與第十五師現在在喀什米爾 

邦部份作戰指揮下。已往這是步兵第十二師的責任。舊 

日的軍隊人員由前中將Akbar Khaa等袓織，其目的在 

募集志願軍一大隊前往解放喀什米爾。Akbar K h a n 這 

個人本來說是不在喀什米爾，但改用General T a r i q 的 

名字出現的，他曾經爲了謀反巴基斯坦政府已受巴基 

斯±S政府的訴究，現在大槪他有了新的愛國任務了，所 

以他就要'解放喀什米爾。因此往日的叛黨領袖現在也 

被請加入合作，本人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一點。 

一六七. 關於設在北喀什米爾的筌軍基地，吉爾 

其與齊脫拉是兩重要的飛機場。這兩機場設在蘇、中、 

印邊界附近。根據我們所得的消息，這兩機場刻在擴大 

與改善之中。自然軍事裝備不能在巴基靳坦製造。據 

報重機械與雷達設備已到達該處。"自由"喀什米爾部 

隊本身沒有筌軍，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前，吉爾其 

飛機場只有交叉的兩條跑道；一條長九一五碼，其他 

—條長六五〇碼。這些跑道只能讓英治時代的小型觀 

察機下降。現在兩條跑道已分別增至兩千碼與兩千五 

百碼。其餘的情報有關軍事秘密本人不擬宣讀。 

一六八. 本人已經說過，請與巴基靳坦締結軍事 

同盟的國家——特別是美國——接受本人的保證，卽 

本人所發表的任何意見絕對無意暗示他們供給的援助 

是以對付我們爲目的。伹不幸武器所用的彈藥只是爲 

了放射，不能辨別使用人的意向的。我們不預先斷定 

武器向何方放射。 

一六九. 本人不擬援引報上或者從立法官員或煽 

動家的口中所發表的聲明，因爲這不是開頑笑的問題。 

伹本人要援引現任總理的言論。巴基斯坦總理於一九 

五六年十二月二日在拉荷爾講演時眷巴基斯坦軍事同 

盟的政策辯護。他說,當巴基斯坦政府决定保守中立， 

因而實力單薄的時候，本身的獨立未受切身威脅—— 

他所說的顯然不是本身安全問題。 

"我看不見有任何國家、準備攻擊，包圍或毁 

滅我們。"因爲Mr. Suhrawardy已往是我國國民 

黨的一員,所以這句話自然包括我們-——"我看不 

見有任何國家準備攻擊、包圍或毁滅我們"。我希 

望他所說的話，現在仍舊有效。但是巴基靳坦目 

前最不利的就是不能够主張他的權利。該國總理 

繼續說： 

"我們也許要在喀什米爾保留我們的權利，對 

運河的權利，否則就要向一個佔優勢與更强大的 

鄰國低頭。" 

一七〇.然後他提到印度對巴基靳坦的態度。這 

不是自衞的問題，因此巴基靳坦的軍事同盟是以所謂 

"從有力的地位去交涉"爲目的。 

一七一. 巴基靳坦外交部長於十月二十一日在拉 

^平地說： 

"世界上唯有一國仇視巴基斯坦,這一國就是 

Bhatat"一這就是說我們，因爲他們不喜歡我們 

所以這樣說，但Bharat—字我們憲法上也曾用過 

所以並不反對，而且並不以爲羞恥。——"因爲這 

一國對喀什米爾政策，是決不妥協的。" 

世界上靦有一國與巴基斯坦是敵對的，但是這兩國之 

間曾訂貿易協定，所以在某種環境之下這兩國都會同 

時受不良影響。 

一七二. M r . Firoz K h a n N o o n 前 些 時 在 拉 荷 爾 

發言爲巴基斯坦加入軍事同盟特別是加入巴格達同 

盟，與東南亜條約各組織而辯護。他的理由是： 

"巴基靳坦因爲有對其採取敵視態度的一個 

强盛的鄰國，所以事實上逼不得已要向他處求友 

誼。這個鄰國與本國有嚴重的爭執，所以巴基靳 

坦加入這兩偭同盟，就保證巴基靳坦不受侵略。 

唯有賴友邦的協助，巴基斯坦方能保證本國的自 

由O 

一七三. 這是關於這侗問題所發表的聲明中最爲 

和緩的了。本人可以再引證其他，但因這個問題涉及 

很多其他國家，本人實無意使問題更加嚴重。本人雖 

然事先聲明各項保留，可是這樣做難免令人得到印象， 



以爲我們把辯論的範圍推廣到其他的問題上，例如若 

干國家的一般國際政策。 

—七四.在這個時候本人需要以數分鐘的時間來 

說明我們的立場。巴基斯坦政府曾提出若干項提議。 

本人原擬在今天早晨答覆這些提議，可是因爲我們當 

前已有這一份決議草案〔S/3778〕，所m現在不用本人 

加以評論，將來討論該決議草案的時候一定會同時討 

論這些提議。假如我們只是裉簡單地討論這些提議那 

不能認爲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就說完了。這些提讒 

如下： 

"鑒於此項嚴重局勢，巴基斯坦政府^求安全 

理事會採取下列行動： 

"第一，請印度不要接受所謂斯利拿加制憲會 

議通過的新憲法所設想的改變。..."〔第七六一次 

會議，第一〇七段及第一〇八段。〕 

—七五.本人昨日已經說明這個制憲大會並未根 

據詹慕國民大會或者其他類似的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 

〔第七六三次會議，第一三二段〕；這是根據該邦元首 

的公吿而組織的大會，其任務在爲喀什米爾本身制rr 

憲法。關於該公吿的全文，本人已經宣讀過了。就我 

們一方面而論，喀什米爾與印度的關係已經根據歸附 

而決定了，因此，制憲大會不應受任何扦擊而且本人 

不明白如何能對一個獨立的國家行使主權加以限制。 

安全理事會如何能說屬於聯邦組織的一邦不能够有本 

身的憲法，與自由決定本身的生活方式？如本人昨天 

所指出假如提出質問的話，那就必須質問歸附的事實6 

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照憲章的規定不能質問歸附的合 

法性。就我們本身而論，歸附已經完成了。 

一七六.第二項提議是： 

"第二 ，依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詳細 

指出依聯合國決議案中所載關於全民表決事國際 

協定的規定當事國應有的義務。"〔同上，第一 o九 

段。〕 

—七七.本人假如重複指出最後三行的錯誤，那 

末就等於把已往所說的重複多遍了 。關於全民表決,並 

無國際協議。國際間對於附有若干先決條件的方案是 

有協議的。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够從一件事扯到另 

一件事上面去，兩件事並非意義相同的，我們一向願 

意根據憲章把安全理事會的義務說明白。 

一七八. 其後又有若千補救辦法提出。本人現在 

不擬詳細討論這些辨法。但就委員會第一夹報吿書第 

七十七S〔S/uoo〕所提補救辦法而言，在考盧對這些 

辨法採取最後決定以前，本人要請求他們，尤其是請 

求自認爲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人，參考委員會於九年 

前對這個問題的報吿書。爲了與本題無關的理由而贊 

成某種行動是不對的。就該報吿書的第七十七段而論， 

我們保留意見，除非提及委員會報吿書中關於其他部 

隊進入該區域的一段乃至關於這一點所得的，覆。這 

是 S i r Mohammed Zafrul lah K h a n 九 年 前 所 提 出 的 請 

求，但經委員會審議以後拒絕接受。本人擬對法律觀 

念極强的代表們聲明這是和憲章相背的。 

一七九. 本人在安全理事會以前所說的一切，丰 

要的一點是印度政府要求理事會執行憲章的各項^ 

定，這也是理事會應該做的。另一方面，本人代表印 

度政府鄭重聲明-——我們決不施用武力，我們絕對避 

免採取搖動不穏定局面的行動，我們無意-一在以往 

也未曾如此——用武力改變兩國邊界，以上所發生各 

種問題的現狀。最顯著的一例是在我國西部的葡萄牙 

殖民地哥阿，這是帝國主義佔領的印度領土，我國人 

民有解放該領土的道義義務。我們的友邦，法蘭西第 

四共和國在印度也有這一類的殖民地。七年以來我們 

和對方一直在耐心交涉之中，假如這是使用武力的問 

題，這些問題，不問其結杲如何，早就會解决了。因 

此，我們並不使用武力來改變現狀。 

-AO.本人奉印度政府命令聲明，我們將不用 

一兵一卒或開鎗放礮，就我方而論，我們將不採取任 

何侵略性的行動。Mr. K h a n Noon現在來要求我們。 

發表非戰宣言已經有些晚了。非戰宣言固然表面很好 

聽，但是各位看一看所附的條件就知道了。我們曾向 

他的前任一一當他在八九年前任總理兼外交部長的時 

候要求發表非戰宣言，以後還曾向他的繼任者，包括 

現任駐華@頓大使在內一再提出同樣的要求。因此現 

在的聲明和已往的聲明雖然表面相同，但是內容已經 

是兩樣了。 

—八一.本人耍向各位保證，就我們而論，卽使爲 

了伸雪不平，卽使爲了收復失地，爲了主張從未爲理 

事會質問過的主權，爲了實現我國憲法所定的各項目 

標,爲了確保我領土的完整，我們也不準備使用武力。 

但同時鑒於對方的種種威脅，萬一我國領土受侵犯的 

時候，我們是應當依據憲章的規定,根據法律和我們的 



主權去維讒我們的領土，這祇是關於印度政府立場的 

—項非常謙恭的聲明。 

一八二.這與我方軍隊佈署的情形毫無關係。本 

人已經用最坦白的態度吿知理事會，我們軍隊佈署的 

情形。我國是世界上低減軍事預算的唯一國家。我們 

的軍事支出祇佔全部收入百分之十八。相反地，巴基 

靳坦的軍事支出竟佔百分之三十七。我們的軍隊，無 

論在人數或在攻擊的力量上都已減低，但是別國的軍 

隊在質量方面則提高了。我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政策， 

因爲我們相信不能够參加軍備競赛尤其是不能針對軍 

事同盟的意義求實力的平等，況且我們認爲和平的機 

會並不見得少於戰爭的機會。 

- 一 八 三 . 而 且 理 事 會 ， 按 其 目 前 的 袓 織 旣 然 有 五 

年多未曾審議這個問題,所以本人希望所說的一切,對 

於這個問題有重要的影響。本人以爲基本的問題是安 

全理事會是否願意承認及理事會每一會員國是否願意 

承認，凡是發生侵略的情事，無論對方的權利是什麼， 

總會引起有利於侵略者的結杲。 

—八四.這是我們在其他情形或在其他地點所考 

盧到的問題。因此不顧委員會所說的一切一-不止在 

報吿書的某一段而且在很多段所說的一切一-尤其是 

像本人今晨所說不聽另一方的陳述而就這個問題擬具 

各項決議草案實在違背本組織正義與公道的原則。 

一八五.因此，本國政府誠意相信安全理事會忠 

於憲章的原則，又相信法律道德與倫理的價値，尤其 

是深知印度與巴基靳坦人民利益之所在，認識其不求 

解決之後患，憶及一九四七年的悲劇,知道兩鄰國之間 

發生爭端勢必煽動人民的仇恨，因此請求諸君特別愼 

重。我們請求各位審愼從事。我們要求各位善用健全 

的判斷力，萬勿不考盧所有的事實而貿然採取行動。 

—八六.印度政府並非站在被吿人地位，我們來 

此地之目的是要提出申訴。某一位知名的代表今朝才 

向我提起"我們艦老是站在被動的地位"，假如旁人 

覺得我們站在被動的地位，那麼可能因爲我們在以往 

和在目前說話都過份含蓄乏故。我們來此並非要求譴 

責任何人,乃是依據憲章規定主張我們應有的權利。請 

問我們對本國領土是否有維持安全的權利？試問我們 

是否有權要求不受威脅？我們是否有權耍求安全理事 

會保障理事會機構不被利用作爲他人準備侵略本國的 

—種烟幕？從安全理事會的觀點來看，我們是否有權 

要求和一個鄰國和平共存，不受宗敎戰爭的威脅？我 

們是否有權使本國大多數在飢餓線上的人民用他們的 

全部精力、友誼和資源求經濟以及政治上的發展？ 

一八七. 這些都是我們當前要應付的問題。本人 

雖不願就此結束發言，而不一提——若非我們的老友 

M r . K h a n Noon如此說，而是其他巴基靳坦政府代表 

這様說，本人便不擬提及此事一一他曾向理事會聲明， 

因^尼赫魯先生的關係，印度與巴基靳坦兩國的人民 

才不能和好。本人請問安全理事會想一想，這一項聲 

明係來自這一位巴基靳坦的名人，剛剛十年前他還是 

在印度政府任要職的統治家族的至親好友，應該深知 

我們的意向，及在很多情形下代表印度政府的是誰；這《 

個人竟然吿訴我們兩國之間的隔閡是因爲尼赫魯先生 

的關係。 

一八八. 這如杲不是煽動反叛我政府的言論，請 

問什麼才是？這只是他的聲明中使我們痛心疾首的一 

部份而已！我們平常已聽慣巴基靳坦方面發表如此一 

類論調。這一番話可說是在火上添油。 

一八九. 這裏有錄自"黎明"報的一段，本人因爲 

職責所限，不然實在恥於宣讀。"黎明"報是巴基靳坦 

國父所創辦的報紙，至今已被憨爲是最重要的宣傳槻 

關。這一段說： 

"安全理事會僅僅有十天來決定採取什麼具 

體、有效、正確與積極的行動來阻止這個亚洲的 

凶惡匪徒，這個手上染著喀什米爾及巴拉提回敎 

人民鮮血的僞和卒使者遂行其詭計。爲了從東西 

雙方討便宜起見，這個毫無羞恥的人同時向莫新 

科及華ffi頓獻媚，口是心非，兩面討好，活像是 

婆羅門的守門神。 

"請問聯合國這一次是否採取行勖或一再推 

卸責任？" 

這是對於印度耱理說的話。本人雖然不欲作任何乏味 

的比較，但當他訪問巴基斯坦的時候，當地人民對他 

爱戴的表示，遠較對任何其他巴基靳坦的領袖爲熱烈。 

該文又說： 

"讓我們懷著最高的希望，但是也準備最悪劣 

的結杲。我們唯一能够決定的是不能讓這個Bharat 

人最後把喀什米爾奪去"一所以沒有餘地讓全民 

表決去决定一一"萬一聯合國失敗了 ，和我們站在 



一起的人都背信"——這是指六個軍事盟國-

"那麼讓世界知道和平解決之希望就永遠完了。不 

可免的下一步是什麼呢？這用不到我來說了—— 

要來，我們也不怕。" 

一九o.本人並非說這是巴基靳坦官方的聲明。 

伹鑒於安全理事會在此開會的時候，巴基靳坦國內各 

地對我方的代表圑紛紛示威。而且巴基斯坦總理對這 

些示威運動曾說不少好話。本人提到這一點希望安全 

理事會寬容。卽使兩國之間有仇恨，卽使兩國之間關係 

十分悪劣,也有些規矩是應該守的。我們也是非常重情 

感的一個民族與巴基靳坦民族沒有不同之處。我們的 

國家比較大;我們在全國各處有回族人民聚居的地區。 

在本人來自的一部份有不少回敎人民自成一區。我們 

不願意製造成某種環境使這些回敎人民成爲狂熱情緒 

下的犧牲者。因此我們避免犯這種錯誤。 

一九一. 安全理事會認爲這是一項爭端，這並不 

是領土的爭端。各位當前祇有一個問題一無論各位 

願意承認II否，又如各位不願意承認，本人以最尊敬 

的態度，認爲這是各位與貴國政府要下判斷的一個問 

題——-這個問題就是侵略的問題。一旦這個問題解決， 

侵略的因素全部消除以後本國政府自當努力依照憲章 

尋求辦法來調整爲我們這兩國共同利益所在的關係。 

任何其他辦法不僅使這一天不能早日到來，而且將使 

我們現在盡力設法改善的關係益形惡劣。假如這樣做， 

就等於向億萬的印度人民——不論環境如何，印度人 

民在世界各鹧都有許多朋友——證明權力政治、宗敎 

狂熱、私人仇恨等等勝過憲章的基本原則。 

一九二. 主席先生和各位同仁，依照憲章，採取 

行動來對付侵略是責無旁貸的。 

午後一時零五分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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